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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論 文 摘 要 黃 老 思 想 在 中 國 學 術 史 上 是 一 個 重 要 課 題, 也 在 漢 初 政 治 上 產 生 過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漢 初 的 文 景 治 世, 又 稱 為 黃 老 之 治, 正 可 說 是 黃 老 思 想 實 踐 的 最 佳 寫 照 本 論 文 旨 在 探 討 西 漢 初 年 黃 老 思 想 的 經 世 觀 點, 運 用 在 漢 初 實 際 政 治 中 的 情 況 與 檢 討 藉 此 以 見 黃 老 思 想 中 的 經 世 理 論, 及 黃 老 經 世 觀 與 漢 初 實 際 施 政 結 合 後 的 情 況, 並 綜 合 分 析 出 黃 老 經 世 觀 的 理 論 闕 漏 與 實 際 政 治 相 結 合 後 的 弊 端 希 冀 經 此 研 究 能 對 於 漢 初 黃 老 學 說 與 黃 老 治 術 相 結 合 的 情 況, 能 有 更 全 面 性 且 深 入 的 瞭 解 本 文 主 要 分 為 五 大 章 : 第 一 章 即 是 序 論, 主 要 是 介 紹 研 究 動 機 研 究 目 的 及 研 究 大 要 略 述 前 人 研 究 概 況, 並 將 有 關 黃 老 的 釋 名 及 黃 老 與 道 家 雜 家 和 現 今 所 謂 的 道 法 家 法 道 家 的 關 係 與 觀 念 作 一 分 析 與 釐 清, 並 介 紹 本 論 文 的 研 究 大 要 第 二 章 則 針 對 黃 老 理 論 中 的 經 世 觀 點 加 以 分 析 討 論 藉 此 一 分 析 論 述, 對 於 黃 老 思 想 中 經 世 觀 能 有 清 楚 的 了 解, 便 可 與 漢 初 政 治 的 運 作 互 相 對 照, 從 而 對 於 實 際 施 政 背 後 的 指 導 原 則 能 有 更 明 確 的 認 知 第 三 章 則 承 續 第 二 章 對 於 黃 老 經 世 觀 分 析, 見 理 論 應 對 於 漢 初 在 政 治 實 際 運 用 上 的 情 況 主 要 分 為 法 制 的 定 立 應 對 人 事 與 自 身 修 養 ( 考 核 名 實, 正 靜 修 身 ), 以 及 應 對 政 事 ( 刑 德 並 用, 清 靜 無 為 ) 三 方 面 進 行 觀 察 第 四 章 則 針 對 黃 老 思 想 經 世 觀 理 論 的 闕 漏 與 漢 初 政 治 的 弊 端, 以 及 黃 老 理 論 與 現 實 政 治 結 合 後 未 能 落 實 之 處 三 者, 加 以 檢 討 分 析 通 過 這 三 部 分 的 具 體 探 討, 對 於 黃 老 學 說 與 漢 初 黃 老 之 治 結 合 的 實 際 情 況, 能 有 更 深 一 層 的 了 解 與 掌 握 最 末 第 五 章 則 就 前 所 論, 綜 合 分 析, 作 一 總 結 關 鍵 詞 漢 代 黃 老 黃 老 帛 書 經 世 觀
                                            

                                            3 目 錄 目 錄 第 一 章 序 論 1 第 一 節 研 究 動 機 1 第 二 節 相 關 觀 念 釐 清 3 一 黃 老 釋 名 3 二 黃 老 與 道 家 10 三 黃 老 與 道 法 家 12 四 黃 老 與 雜 家 14 第 三 節 黃 老 學 說 的 形 成 17 第 四 節 研 究 大 要 20 第 二 章 黃 老 思 想 中 的 經 世 觀 21 第 一 節 聖 王 法 道 施 政, 以 法 為 依 歸 23 一 道 為 最 高 準 則 23 二 道 生 法, 聖 王 以 法 治 世 33 第 二 節 聖 王 循 名 責 實, 正 靜 修 身, 無 為 而 治 41 一 循 名 責 實 42 ( 一 ) 綜 論 刑 名 42 ( 二 ) 以 名 實 治 世 44 ( 三 ) 嚴 君 臣 上 下 之 分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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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目 錄 ( 二 ) 上 下 皆 重 法 114 第 二 節 黃 老 治 術 的 實 踐 ( 一 ) 考 核 名 實, 正 靜 修 身 115 一 文 景 二 帝 以 黃 老 術 任 官 繩 下 116 ( 一 ) 舉 用 賢 人, 採 納 建 言 舉 賢 良 方 正 用 直 言 極 諫 多 用 精 通 刑 名 法 術 之 人 123 ( 二 ) 循 名 責 實, 審 核 臣 下 126 二 漢 初 朝 野 好 黃 老 者 的 應 世 態 度 與 修 養 132 ( 一 ) 文 景 二 帝 反 省 躬 修 反 省 自 惕 躬 修 儉 省 137 ( 二 ) 臣 下 知 機 能 變, 以 退 為 進 知 機 能 變 以 退 為 進 145 ( 三 ) 高 蹈 林 下, 隱 而 不 仕 148 第 三 節 黃 老 治 術 的 實 踐 ( 二 ) 刑 德 並 用, 清 靜 無 為 153 一 刑 德 並 用, 治 務 寬 緩 154 ( 一 ) 君 主 方 面 減 賦 省 税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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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目 錄 一 社 會 貧 富 不 均 195 二 諸 侯 王 跋 扈 與 外 患 坐 大 200 第 五 章 結 論 207 附 表 兩 漢 黃 老 代 表 人 物 簡 表 215 徵 引 書 目 229
                                            

                                            8 第一章 序論 第一章 第一節 序論 研究動機 黃老思想在中國學術史上是一個重要課題 也產生很大的影響 漢初文 景治世 又稱為 黃老之治 這正可說是對黃老思想功績的稱頌 以漢代道 家發展觀之 黃老正是其中的主流 唐代韓愈在 原道 與 讀荀子 二文 中一再指出 黃老于漢 1 清朝洪亮吉在 合刻河上公老子章句郭象莊子 注序 說道 自漢興 黃老之學始盛行 文景因之以致治 武帝之世 竇嬰田蚡雖 好儒 愈推轂王臧趙綰 然勢不能敵也 老子之徒有文子 其書述老 氏之言為多 世亦並尊之 當時上自天子 下及士大夫 內及宮閫 莫不服膺黃老之言 以施諸實事 其尊老子文子也與孔顏並 故王充 論衡 自然篇 曰 以孔子為君 顏淵為臣 尚不能譴告 況以老 子為君 文子為臣乎 老子 文子似天地者也 其尊之若此 蓋黃 老之道 以迄文子述老子之言 實皆能治天下者也 西漢之治 比隆 三代 職是故耳 至漢末 尚祖元虛 治術民風 一切不講 于是始 變黃老而稱老莊 2 近人蒙文通指出 1 馬伯通 韓昌黎文集校注 (臺北 華正書局 1974 年 4 月臺一版) 頁 8 與頁 21 2 (清)洪亮吉 洪北江先生遺集(四) 更生齋文集卷三 (臺北 華文書局影清光緒三年授 經堂重刻本 1969 年 4 月版) 頁 2291
                                            

                                            9 - 2-漢初黃老學說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從漢到唐 思想界是誰家的學說把握霸權 與其說是孔學 毋寧說是 道家還妥貼些 在漢便是黃老 在晉便是老莊 到了六朝又加入了佛 學 3 這些說法一再指出黃老主宰漢初政治 甚至是主宰著漢代道家的發展 然而黃老學說真實面貌 歷年來因書闕有間 缺乏可以明確了解黃老學 說的記載 所以長久以來湮沒不彰 在學界較不為人重視 這樣的情形 到 了一九七三年年底有了極大的轉變 當時在湖南省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 出 土了大批與黃老思想相關且亡佚已久的資料 在學界興起一陣黃老思潮研究 之風 一時之間異彩紛成 單篇論文 專書著作 各類思想史籍中的討論不 勝枚舉 以專書為例 例如 吳光 黃老之學通論 余明光 黃帝四經與黃 老思想 丁原明 黃老學論綱 熊鐵基 秦漢新道家 陳麗桂 戰國時期 的黃老思想 與 秦漢時期的黃老思想 司修武 黃老學說與漢初政治平議 郭應哲 戰國至漢初黃老學說的政治思想 鄭圓鈴 司馬遷黃老理論之研 究 吳賢俊 黃老評議 高祥 戰國末秦漢之際黃老學說之探討 洪進業 西漢初年的黃老及其盛衰的考察 等等 僅以陳麗桂主編的 兩漢諸子研 究論著目錄 二冊4 一九一二年至至二００一年所收的相關論文 就將近七 八百筆 因此 不僅彌補了古代思想史及學術史的許多缺漏 也導正了其中 若干重要的問題 這些研究論著 研究的時間點大體集中於戰國至兩漢 研究的內容 一 部分是著重於對各類關於黃老思想的理論研究 這類著作較少觸及黃老在實 質政治上呈顯的問題 另一部分的研究 是論及了黃老思想與漢代實際政治 的關係 且著重在實際施政的事實上的討論 但對於漢初君主與臣下在黃老 3 蒙文通 中國哲學思想探源 經學導言 諸子 (臺北 臺灣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 初版) 頁 41 4 陳麗桂 兩漢諸子研究論著目錄 (臺北 漢學研究中心 1998 年初版)及陳 麗桂 兩漢諸子研究論著目錄 (臺北 漢學研究中心 2003 年初版)
                                            

                                            10 第一章 序論 思想影響下 產生在治理政事中實際應用的方法與態度 及其中的緣故 未 能加以深入探究 且多缺乏將實際與理論綜合辨析 再者 漢初學術與施政 都以黃老為主流 雖締造盛世 但在黃老理論與漢初政治實踐上 都有其弊 端 因此最後被儒家取而代之 研究論述中 少有針對黃老檢討者 就算是 有 也常僅限於理論方面 或僅限於實政方面 鮮少有對理論與實政結合後 的不足處加以整合分析者 因此 本文最末檢討黃老學說在理論上與實際政 治操作上兩者的弊端 在檢討二者結合後未能落實之處 以求對於漢初黃老 學說與黃老治術的結合與運作 以及對後世學術與宗教方面的影響 能有更 全面性且深入的了解 兩大部分 便是本書主要的研究動機所在 第二節 相關觀念釐清 一 黃老 釋名 黃老 一詞最早出現在漢代司馬遷的 史記 中 秦代以前 黃自黃 老自老 並沒有黃老並稱的情形 在 史記 之中 黃老 一詞連稱出現十 餘次 或直稱黃老 或將黃帝 老子二者連用 因此 所謂的 黃老 就是 所謂的黃帝與老子的合稱 曾有學者懷疑黃老不是黃帝與老子之稱 如 夏 曾佑認為是 黃老 是老子與黃生的並稱5 而江瑔反駁夏氏之言 謂 或 言黃者為黃生非黃帝 以為黃帝去老子太遠 不宜合而稱之 然黃生雖亦道 家者流 而未嘗著書行事 僅有一二語散見於漢人書中 何足與老子敵 且 黃生為漢人 何以反稱在老子之上 則所稱黃老必非黃生無疑 6又如李長 5 夏曾佑 黃老疑義 收錄於 中國古代史 (臺北 學生書局 1970 年 7 月) 頁 江瑔 論黃老老莊申韓之遞變 收錄於氏作 讀子卮言 (臺北 廣文書局 1982 年 8 月初版) 頁 92-93
                                            

                                            11 - 4-漢初黃老學說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之以為是老子與黃石公合稱7 但無論是黃生或黃石公 應該都不甚正確 而 且東漢王充 論衡 自然 也曾明白說道 賢之純者 黃 老是也 黃者 黃帝也 老者 老子也 8所以 黃老應是黃帝與老子的連稱 顧名思義 黃老思想就是黃帝與老子的思想 只是 老子 一書俱在9 他的思想旨趣明白清楚 但黃帝思想卻眾說紛紜 關於黃帝的事蹟 西漢前 傳世文獻便相當豐富 如 左傳 國語 孫子 莊子 商君書 管 子 鬻子 易繫辭 韓非子 呂氏春秋 新語 新書 淮南 子 山海經 竹書紀年 世本 戰國策 史記 大戴禮記 等 等 隨處可見 一九七二年山東臨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 孫臏兵法 也有記 載 由此可見 黃帝之說在西漢前相當風行 這些記載之中 黃帝形象是多 樣面貌的 不僅是人間的聖王 也是神話中的神仙 但其中有個共同的特徵 就是各種典章制度的發明與文明的制作 都集於黃帝一身 功業顯赫 成就 非凡 如 國語 就記載 黃帝能成命百物 以明民共財 10司馬遷寫 五 7 李長之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 (臺北 漢京文化公司 1983 年 9 月) 頁 9 8 黃暉 論衡校釋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 年 5 月初版) 卷十八 自然 頁 關於 老子 一書問題 相傳 老子 一書由老耼所作 孔子問禮於老耼 事見 史記 孔子世家 禮記 曾子問 孔子家語 觀周 等書 二千餘年來 大都認定老耼早於 孔子 因而 老子 早於 論語 民國初年 胡適之 中國哲學史大綱 自老子講起 此 舉引發梁啟超懷疑 老子 成書在戰國末 論文一提出 這問題的爭議油然而生 學者有 主張春秋末的 也有主張戰國時的 所有問題圍繞在 老子 一書是否老耼親著 書與人 是否能夠合一 老子 應成書於何時等等 詳細意見可參見 古史辨 第四冊與第六冊 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 老子 成書的問題隨著出土文物 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長沙馬王堆 帛書 老子 出土 至少證明至晚到了韓非之時 老子 已有較為完整的本子流傳 且編 排方式與今本不同 今本是道經在前 德經後 帛書 老子 是德經在前 道經在後 又 近年發現郭店楚墓竹簡的 老子 節抄本 據推斷該墓年代為戰國中晚期偏晚(參見 荊門 郭店一號楚墓 收錄於 文物 1997 年第 7 期) 所以 老子 成書年代應略早於墓葬年 代 所以 推測至晚在戰國中期 老子 便廣為流傳 儘管今日對於 老子 的成書作者 以及年代仍未有一定論 但對本文而言 黃老思想是建立在 老子 思想基礎上發展而來 確無疑義 因此此處便以 老子 一書為理論基礎 其他相關問題 則不多加討論 10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點校 國語 (臺北 里仁書局 1981 年 12 月初版) 卷四 魯
                                            

                                            12 第一章 序論 帝本紀 敘述黃帝時說 維昔黃帝 法天則地 四聖尊序 各成法度 11即 認為黃帝效法天地 開創各種制度 四聖承緒 各有所作 史記 五帝本紀 記載黃帝的制作 軒轅之時 神農氏世衰 諸侯相侵伐 暴虐百姓 而神農氏弗能征 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 以征不享 諸侯咸來賓從 而蚩尤最為暴 莫 能伐 炎帝欲侵陵諸侯 諸侯咸歸軒轅 軒轅乃修德振兵 治五氣 蓺五種 撫萬民 度四方 教熊羆貔貅貙虎 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三戰 然後得其志 蚩尤作亂 不用帝命 於是黃帝乃徴師諸侯 與 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遂禽殺蚩尤 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 代神農氏 是為黃帝 天下有不順者 黃帝從而征之 平者去之 披山通道 未 嘗寧居 東至於海 登丸山 及岱宗 西至於空桐 登雞頭 南至於 江 登熊 湘 北逐葷粥 合符釜山 而邑於涿鹿之阿 遷徙往來無 常處 以師兵為營衛 官名皆以雲命 為雲師 置左右大監 監於萬 國 萬國和 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 獲寶鼎 迎日推筴 舉風后 力牧 常先 大鴻以治民 順天地之紀 幽明之占 死生之說 存亡 之難 時播百榖草木 淳化鳥獸蟲蛾 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勞勤心力耳目 節用水火材物 有土德之瑞 故號黃帝 12 從發明武器 研習戰術 到統一各部落 建國定都 建立兵制與官制 訂定 立法 行封禪等等 幾乎所有典章制度皆歸諸於黃帝 這些記載反映出 黃 帝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 具有無所不能的本事 且具有崇高無上的地位 會 有這樣的情形 並非一蹴即成 而是當時人人競相推闡標榜後的結果 語上 頁 (漢)司馬遷撰 (劉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唐)張守節正義 史記 (十) (北 京 中華書局 2002 年 3 月第二版)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頁 3310 以下簡稱(漢) 司馬遷撰 史記 12 (漢)司馬遷撰 史記 (一) 卷一 五帝本紀 頁 3-6
                                            

                                            13 - 6-漢初黃老學說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司馬遷曾說先秦時期 百家言黃帝 13 戰國時期 諸子争勝 為強化 自己學說的權威性與合法性 以便取得國君的採用 諸子普遍有採取託古立 言的方式 所謂 言必稱先王 語必道上古 慮事時計 飭先王之成功 語 其敗害 以恐喜人主之志 以求其欲 這種語必上古 貴古賤今的特性 如同王充所言 俗好高古而稱所聞 前人之業 菜果瓜甜 後人新造 蜜酪 辛苦 14當時號稱顯學的儒 墨二家 言必稱堯舜 行必尊夏禹 各家為了 與這兩派競爭 便將學說上託到更久遠的黃帝身上 淮南子 修務 說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 故為道必託之神農 黃帝而後能入說 亂世 闇主 高遠其所從來 因而貴之 15 這便是有感於戰國以來 託古之風盛行而發 當時掛名黃帝的著作甚多 據 漢書 藝文志 著錄 黃帝書分佈極廣 包括道家四種 黃帝四經 四篇 黃帝銘 六篇 黃帝君臣 十篇 雜黃帝 五十八篇 陰陽家一種 黃 帝泰素 二十篇 小說家一種 黃帝說 四十篇 兵陰陽一種 黃帝 十 六篇 天文一種 黃帝雜子氣 三十三篇 曆譜一種 黃帝五家曆 三十 三卷 五行一種 黃帝陰陽 二十五卷 雜占一種 黃帝長柳占夢 十一 卷 醫經二種 黃帝內經 十八卷 黃帝外經 三十七卷 經方一種 泰 始黃帝扁卻俞拊方 二十三卷 房中一種 黃帝三王養陽方 二十卷 神仙 四種 黃帝雜子步引 十二卷 黃帝歧伯按摩 十卷 黃帝雜子芝菌 十 八卷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 二十一卷 共十二類十九種之多 這些著作多已 亡佚 內容無法確切得知 不過由上觀之 儒 墨二家並未見依託黃帝立言 之作 既然依託黃帝立言的著作如此廣佈 為何卻獨與 老子 合稱而不與其 13 (漢)司馬遷撰 史記 (一) 卷一 五帝本紀 頁 黃暉 論衡校釋 卷十三 超奇 頁 張雙棣 淮南子校釋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8 月初版) 卷十九 修務 頁 2008
                                            

                                            14 第一章 序論 他諸子合稱呢 更何況 老子 屬於南方楚地的著作 黃帝則屬於北方的傳 說 二者以地域性而言也相差甚遠 為何二者會互相結合 勞思光對此認為 這是一個極難解釋的問題 勉強可以提出的解釋是 此種文件造出之時 南 北傳統對立已經消失 換言之 黃老 連在一起 是很晚的事 稷下各學派 已有 黃老 之說 16 郭沫若曾主張 由於戰國齊地統治者尊黃帝為高祖 故培植昌盛於齊的黃老之學亦假黃帝之名 17這說法是自田氏篡齊之後改宗 為了讓自己成為名正言順的合法政權 所採取的文化政策 這完全是著眼於 現實政治的考量 但更進一步要考慮的是 先秦諸子各家並沒有以統治者的 始祖為學派名稱的例子 多半是與所依託者有思想上的聯繫才依託之 換言 之 黃帝與老子連稱 除了政治因素外 彼此應是在思想上有某種程度的關 聯性 猶如孔孟 孟荀 老莊 申韓之類這樣的並稱 皆著眼於此 老子 在 漢書 藝文志 中屬於道家類 而黃老的 黃帝 所指的應是著錄於道 家類者 而 老子 與道家類的黃帝之書 也應該有思想共通之處 18 漢書 藝文志 道家類的黃帝書目共計有四種七十八篇 班固在 黃帝君臣 下注 起六國時 與 老子 相似也 19 可見黃帝書本身思想是與 老子 相 近 這便表示黃帝與 老子 合流並稱黃老 是有思想基礎的 不是出於偶 然 夏曾佑曾指出黃老興於文景之際 其實必有以黃帝 老子 之書合而為 一的學說 學既盛行 謂之黃老 日久習慣 成為名辭 20而一九七三年長沙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黃老帛書與 老子 合卷便可證明夏氏所言極是 也 更清楚 史記 中數言的 黃老 內容 可惜的是因道家中黃帝書多散失亡 佚 以致於幾千年來對於所謂的 黃老 思想無法明其真相 也因如此 在 16 勞思光 帛書資料與黃老研究 收錄於 華梵文思想專輯 (臺北 華梵大學) 頁 郭沫若 稷下黃老的批判 收錄於氏作 十批判書 (北京 東方出版社 1996 年 9 月初版) 頁 王曉波 漢初的黃老之治與法家思想 食貨月刊 十一卷十期 1982 年 2 月 頁 7-31(總 頁碼 ) 19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漢書 (六) 卷三十 藝文志 頁 夏曾佑 黃老疑義 收錄於 中國古代史 頁 338
                                            

                                            15 - 8-漢初黃老學說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黃老帛書出土前 論黃老大多以 老子 之學加以解釋 這樣會造成對於黃 老理論的解釋失之毫釐 謬之千里 至於黃老思想所指的是何種學說 目前學界基本上有兩種意見 一是認 為黃老為黃帝與 老子 的思想 而黃帝與 老子 二者思想是判然若分 黃歸黃 老歸老 另一派則是主張黃老既不同於老 也不同於黃 是一種新 興的學說 以下則對兩種說法詳述之 前者說法是主張黃學與老學在先秦時 本分屬於兩個不同流派 但到了 漢代則為之一變 將黃老混同 如 史記 中首出現 黃老 一詞 便是證 明 因此致使後世學者步趨漢人之後 黃老並提 不加分辨 以為當然 21並 且認為 黃老 這個名稱相當不科學 正確名稱應稱為 黃帝 或 黃學 22 此一說法 固有其理據 但卻有其偏差之處 原因之一 從 漢書 藝文志 所著錄的黃帝書並看不出所謂黃帝之學的特性 只可得見當時諸子百家托言 黃帝的盛況 依附於各家的黃帝 呈現多樣風貌 各具不同 李零則認為黃 帝書不是一種書 而是一類書 其主體是數術方技 23但判斷能否成為一家之 學的基本條件之一 便是看其思想是否是一個完整而嚴密的系統 顯然所謂 的黃帝之學若真存在 那是欠缺這樣一個條件 原因之二 從目前公認代表 黃老思想的黃老帛書內容看來 四篇佚文中 十大經 以 老子 思想為基 礎 託言黃帝 可視為黃學之作 但其他三篇 於各方面觀之 皆與 十大 經 同屬一類作品 但這三篇文中並未稱黃帝 這樣是否屬於黃學 不無疑 義的 若要確立一個 黃學 系統 實質上是有困難之處 而且 若一味以 黃學統攝所謂的黃老之說 卻忽略黃老由 老子 之說發展出來的部分 也 是有失偏頗 不若以黃老並稱較為適當 21 余明光 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8 月初版) 頁 余明光 黃老思想初探 中國哲學史 1985 年第 5 期 23 李零 說 黃老 道家文化研究 第五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1 月
                                            

                                            16 第一章 序論 至於後者說法 是較為符合實際情況 這一點從黃老帛書便可印証 24基 本上 四篇黃老帛書屬於同一類著作 其中有依託黃帝立言者 也有未託黃 帝立言者 但共同的特徵 是四篇的重要觀念皆從 老子 而來 另外還吸 收多家的思想 所以 已經不同於 老子 之說 是屬於另一派思想 據此 可明白帛書中甚至是道家類託言黃帝者 是以老學為其主體 於形式上有黃 帝之名 內容則有老學之實 並且雜揉眾家之言 因此 黃老之說 不屬於 黃學 也不屬於老學 而是自成一家的學派 另外 以 老子 思想為主體 託黃帝立言者 稱為黃老固無疑義 但 若未託言黃帝 而性質卻與黃老之說相近者 是否可視為同一類作品 這答 案是肯定的 因為黃帝老子的合流 一開始可能是此派學者拿黃帝當作旗號 以便於推銷自己的學說 時間一久 大家習以為常 學者便不必成天將黃帝 掛於嘴邊 在這期間 以 老子 為主體的思想逐漸變化 例如 強調 老 子 某些觀念 並將其深化或轉化 或吸收了其他學派的思想加以融合等等 這些變化 他們便可歸之於所謂的黃帝思想 黃老思想因此形成 因此 未 託言黃帝的著作 也可視為黃老思想的典籍 以近年許多學者公認的黃老作 品為例 如 管子 四篇 文子 等 便是無依託黃帝之名的作品 綜上所述 黃老雖是黃帝 老子 學說的合稱 但並不單純等於黃帝或 老子 的學說 它既涵攝 老子 之學 也涵攝了黃帝之言 而其中所謂 的黃帝之學 是要屬於道家一系的才可算是黃老之說的作品 重要的是 它 是在 老子 思想為基礎上 建立的另一新興學說 24 黃老帛書尚未出土以前 楊向奎已經指出 黃老學派既不同於 莊子 也不完全同於 老 子 而是在新基礎上改變了 老子 (其說詳見氏作 論西漢新儒家的產生 收錄於 中 國古代學論叢 [臺北 帛書出版社 1985 年 7 月初版]) 又如吳光所言 司馬遷心目 中的 黃老 已不僅是黃帝與老子兩個人名的並列 而是一種有別於老子之學的新學說 黃老之學 的稱謂了 見氏作 黃老之學通論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初版) 頁 110
                                            

                                            17 - 10-漢初黃老學說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二 黃老與道家 先秦學術 本不分學派 當時僅以家學或某氏之學的型態流傳 是舉人 不以家數 例如 莊子 天下 尸子 廣澤 荀子 非十二子 荀子 解蔽 荀子 天論 韓非子 顯學 呂氏春秋 不二 即可得知 以 家 為學派名稱最早見於 戰國策 趙策二 蘇子謂秦王 夫刑名之家 皆曰 白馬非馬 也 已如白馬實馬 乃使有白馬之為也 25首先將學派定 名 並有系統的劃分歸類者 是司馬談 論六家要旨 司馬談將先秦學術歸 統為道 儒 墨 法 名 陰陽六家 而後班固依據劉向與劉歆父子的說法 在六家之外增加了縱橫 農 雜 小說四家 共分為十家 無論是六家或十 家 都是漢朝人所整理 分類的結果 這正可代表了漢人眼中的學術觀念 但於先秦時 各思想家並沒有自覺提出宗派或成為學術集團的意識 道家也 不例外 但不能因此便說學派不存在 道家 一詞首見於 史記 陳丞相世家 我多陰謀 為道家之所禁 26 在漢代 據司馬談之說 道家就是道德家 由黃老帛書出土之後 可證明 司馬談分類的道家 並不是先秦老莊的道家 而是今日所謂的黃老道家 看 史記 中對於所謂 道家 的敘述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 動合無形 贍足萬物 其為術也 因陰陽之大順 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 與時遷移 應物變化 立俗施事 無所不 宜 指約而易操 事少而功多 道家無為 又曰無不為 其實易行 其辭難知 其術以虛無為本 以 因循為用 無成勢 無常形 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為物先 不為物後 故能為萬物主 有法無法 因時為業 有度無度 因物與合 故曰 聖 人不朽 時變是守 虛者道之常也 因者君之綱 也 群臣並至 使 25 (漢)劉向集錄 戰國策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3 月第 2 版) 卷十九 趙二 秦 攻趙 頁 (漢)司馬遷撰 史記 (六) 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頁 2062
                                            

                                            18 第一章 序論 各自明也 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 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 十窾言不聽 奸乃不生 賢不肖自分 白黑乃形 在所欲用耳 何事不成 乃合大 道 混混冥冥 光耀天下 復反無名 凡人所生者神也 所托者形也 神大用則竭 形大勞則敝 形神離則死 死者不可復生 離者不可復 反 故聖人重之 由是觀之 神者生之本也 形者生之具也 不先定 其神 而曰 我有以治天下 何由哉 27 這二段描述了司馬談所謂 道家 的特徵 一是兼具各家思想優點 無所偏 執 是一種超越所有學說的思想 二是它屬於一種 術 而且是一種 君術 三是雖說道家屬於一種君術 但仍注重個人修養 強調神形合一 以上三點 就二 三點而言 與先秦道家的 老子 莊子 較為相關 但是 老子 莊子 絕非儒 墨 名 法 陰陽等學說的集大成者 所以 顯然司馬談 所謂的 道家 不同於 老子 莊子 而是如徐復觀所言 漢初所承繼 的戰國中期以後的道家思想 乃屬於黃老並稱的這一系 28 是屬於黃老道 家一系的思想 至於 漢書 藝文志 所謂的道家觀念 則是 道家者流 蓋出於史官 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 然後知秉要執 本 清虛以自守 卑弱以自持 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合於堯之克攘 易 之嗛嗛 一謙而四益 此其所長也 及放者為之 則欲絕去禮學 兼 棄仁義 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29 班固所言的道家特徵 積極進取的南面之術是黃老特色之一 但若以 及放 者為之 則欲絕去禮學 兼棄仁義 一言觀之 黃老並沒有如此 這比較 像是先秦 老子 與 莊子 再三強調的部分 尤其是 莊子 它將出仕視 之為牢籠 並認為仁義禮學只會增加社會的紛亂而已 因此 可推知班固所 27 (漢)司馬遷撰 史記 (十)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頁 徐復觀 兩漢思想史 卷二 (臺北 學生書局 1989 年 9 月初版) 頁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漢書 (五) 卷三十 藝文志 頁 1732
                                            

                                            19 - 12-漢初黃老學說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謂的 道家 應比司馬談所謂的 道家 包含更廣 再者 觀 漢志 所著 錄的道家典籍 更可清楚看到總共三十七家 九百九十三篇 可以清楚的分 為幾個系統 一是託名輔弼名臣之作 例如 伊尹 太公 辛甲 鬻 子 管子 等 二是以 老子鄰氏經傳 以下 文子 子 關尹子 莊子 列子 等為一系者 三是託黃帝名之著作 例如 黃帝四經 黃 帝銘 黃帝君臣 雜黃帝 力牧 等 它們雖盡列於道家 但彼此之 間 又不盡相同 基本的相同處 是在於 道論 這一範圍 其餘仍有所差 異性 黃老道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綜上所論 漢志 中所謂的道家 是個共名 遠比黃老道家的範圍更加 寬廣 黃老道家是被包含在其中 所以 就班固而言 黃老是道家的其中一 支 但卻不能代表整個道家 所以 如 漢書 司馬遷傳 中針對司馬談 論 六家要旨 的評語說 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30 班固就是認為黃老只是道家的一個支派 才因此將司馬談所稱的 道家 改 稱為黃老 莊子 與黃老都是以老學為根基 但各自表現了不同的趨向與觀 點 所以 黃老並不全是先秦老莊的原始道家 而是道家在演變過程中分化 出來的思想 三 黃老與道法家 近年來 許多學者對於黃老道家有一種看法 認為它是道家與法家的統 一 或說黃老之學是一個比 老子 道家積極 比韓非法家平穩的獨具特色 的思想體系31 抑或說黃老是溫和的法家 而法家是激進的黃老32 所以將黃 30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漢書 (九) 卷六十二 司馬遷傳 頁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新編 (二) (臺北 藍燈文化事業公司 1991 年 12 月初版) 頁 210
                                            

                                            20 第一章 序論 老定名為 道法家 或 法道家 黃老道家之所以會被稱為 道法家 或 法道家 原因莫約有三 第一 由於黃老帛書的思想中 道家與法家思想色彩濃厚 例如 經法 開宗明義 就闡明道法的關係 第二 法家強調的刑名觀念 可說是黃老帛書治術中強 調的手段與特點 而 史記 中對許多法術刑名之士的記載 如 申不害 慎到 韓非等 或言學黃老 又或言其本歸於黃老 莫不與黃老道德扯上關 係 第三 漢初於政治上運用黃老術 諸多政治手段帶有濃濃的法家氣息 由於以上三點 近年許多學者稱黃老為 道法家 或 法道家 但純就學術發展的立場而言 道法家 或 法道家 並不足以代表整個 黃老思想 之所以特別突出這種傾向 實在是出於政治的選擇 成為主流思 想罷了 秦統一中國 以法為教 漢承秦制 亦以法為據 只是秦行苛法 人民缺乏喘息的機會 漢有鑑於此 採取黃老柔術 以寬緩態度對待 因此 消弭了法家嚴苛的弊端 形成治世 若將黃老思想稱為 道法家 或 法道 家 會變得只從表面看黃老 而不是從整個宏觀角度發展來看黃老 如同丁 原明所言 根據馬王堆出土的 黃老帛書 的內容 而斷定黃老學是道 法 結合 甚至認為黃老學就是道法家 實際上是以特定發展階段的黃老學去規 定整個黃老學 是把整個黃老學的歷時性存在狀態當作黃老學的結構完整 體 33 黃老是一種思潮 是一種學術現象 雖有以道家與法家思想為主體的傾 向 但並不能因此就以 道法家 或 法道家 代表黃老的完整體系 例如 近年出土的竹簡 文子 也是另一項研究黃老的重要資料 文中表現的是濃 厚的儒家特色 反而缺乏法家論點 黃老本身就融合眾家特點 若將黃老稱 為 道法家 或 法道家 只是反映了黃老之學的某一個側面 並不足以涵 32 張純 王曉波撰 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 (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4 年 12 月第 3 刷) 頁 丁原明 黃老學論綱 (濟南 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頁 25
                                            

                                            21 - 14-漢初黃老學說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括整個黃老學說的面向 因此以這樣名稱定義黃老 是較不恰當的 四 黃老與雜家 對於黃老的另一種分派 是認為黃老即所謂的雜家 這說法其來已久 起因於司馬談 論六家要指 將先秦學術分為六家 其中對於道家的形容 其 為術也 因陰陽之大順 採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 與時遷移 應物變化 立俗施事 無所不宜 指曰而易操 事少而功多 34班固 漢書 藝文志 於司馬談的基礎上增列四家 對於雜家的敘述 其云 兼儒 墨 合名 法 知國體之有此 見王治之無不貫 此其所長也 35兩相對照 道家與雜家敘 述的文辭 相類甚多 陳述的特色相近 都是以融合各家之所長為最大特點 兩相比較二說 引起多人討論 如 隋書 經籍志 說 雜者 兼儒墨之道 通眾家之意 以見王者之化 無所不冠者也 古 者 司史歷記前言往行 禍福存亡之道 然則雜者 蓋出於史官之職 也 放者為之 不求其本 材少而多學 言非而博 是以雜錯漫羨 而無所歸指 36 明顯將 漢書 藝文志 中的雜家與道家結合起來作解釋 胡適說 道家 一個名詞 專指那戰國末年以至秦漢之間新起來的 黃老之 學 37 又說 雜家是道家的前身 道家是雜家的新名 漢以前的道家可叫做雜家 34 (漢)司馬遷撰 史記 (十) 卷一三 0 太史公自序 頁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漢書 (六) 卷三十 藝文志 頁 (唐)魏徵 隋書 (四) (北京 中華書局 1987 年 12 月) 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九 經 籍三 頁 胡適 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3 月初版) 頁 25
22 第一章 序論 漢以後的雜家應叫做道家 38 所以 胡適將道家與雜家等同起來 王叔岷也說 司馬談 論六家要指 並論及道家與其他五家之關係云 道家 其為術也 因陰陽之大順 采儒 墨之善 撮名 法之要 是道家 兼取陰陽 儒 墨 名 法五家之長 惟此所謂道家 實乃雜家 39 這裡也是認為 論六家要指 的道家與 漢書 藝文志 的雜家有相契合之 處 因此認為司馬談所謂的道家就是班固所謂的雜家 班固所謂的雜家 是否就是司馬談所謂的道家 也就是黃老呢 這可從 兩方面觀之 第一 從司馬談與班固之說作比對 論六家要指 與 漢志 所描述之處固然有所雷同之處 但在細究之後 仍有根本上的差異 班固說 雜家 慢羨而無所歸心 40正點出了 雜家是個拼湊各家思想 卻沒有一個中 心主旨的思想 反觀司馬談所言 其所謂的 道家 是以無為作為思想的基 本綱領 然後融合儒 墨 名 法 陰陽等的特點 這樣觀之 雖同樣是綜 合各家之所長 司馬談的道家是有個中心指標在領導 班固的雜家則沒有一 個最終思想為依據 所以肯定黃老道家不等於雜家 第二 從目錄學的角度 看 漢書 藝文志 的分類 分出雜家或有些不妥 歸納學派 自有其依據 的一個準則 以班固而言 一些是以學派思想上作為歸屬 例如 儒 墨 道 名 法 陰陽等家 一些則是以職業的同屬性為原則的 例如 縱橫家 農家等 雜家則似乎是因不知如何歸屬 便將融合各家思想的著作 通通為 其設立一派以便歸類 既然沒有一個主軸思想或內在體系 自然很難成家立 派 所以江瑔曾說 古人著書必抱著一定之宗旨 貫徹初終而後足以成一家之言 若雜則 38 胡適 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 頁 王叔岷 司馬遷與黃老 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三十期 1981 年 12 月 頁 40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漢書 (五) 卷三十 藝文志 頁 1732
23 - 16-漢初黃老學說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非家 家則不雜 豈有駁雜不純之學而可以名家者乎 41 梁啟超也說 既謂之雜 則以不復能成家 雜家者流 一語 既病其不辭矣 42 並且進一步批評 劉歆 七略 踵談之緒 以此六家置九流之前六 然以通行諸書未能 盡攝也 則更立縱橫 雜 農 小說四家以廣之 彼為目錄學上著錄 方便計 原未始不可 若繩以學術上分類之軌則 則殊覺不倫 縱橫 為對人談說之資 絕無哲理上根據以為之盾 云何可以策諸道術之林 農為專技 與兵 醫等 農入九流 則兵 醫何為見外 若以許行唱 並耕論而指為農 然則墨家 以跂蹻為服 亦可指為 織縷家 耶 至如雜與小說 既不名一家 即不得復以家數論 此又其易見者矣 故 七略 增多家數 雖似細密 實乖別裁 其不逮談也審矣 43 梁啟超認為縱橫家無哲理上的根據 不當成家 同理可証 雜家自學術角度 觀之 也是同樣不應存在 今學者牟鍾鑑說 先秦秦漢無雜家 隋唐以下有 雜著而無雜家 44這意見是相當的中肯 若雜家不可說是一個家派 那黃老 與雜家是否為同一家 則無須再論 41 江瑔 論雜家非駁雜不純 收錄於氏作 讀子卮言 頁 梁啟超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 收錄於氏作 飲冰室專集 之八十四 (北京 中華 書局 1989 年 3 月) 頁 2 43 梁啟超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書後 收錄於氏作 飲冰室專集 之八十二 頁 2 44 牟鍾鑑 呂氏春秋道家說之論證 道家文化研究 第十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8 月) 頁 315
24 第一章 序論 第三節 黃老學說的形成 一個思想的形成 必定與當時的時代環境息息相關 先秦諸子的產生 便是古代社會大變動下的產物 春秋之際 周室衰微 已無法號令諸侯 因 此大欺小 強凌弱 進入戰國時期更為紛亂 各國為了能使國家富強 希望 能有好的治國方略 而春秋時期 社會變動 官學流入民間 教育逐漸普及 許多才智之士希望能貢獻所學 於政治上嶄露頭角 因此開始周遊列國 干 譽諸侯 雖說彼此主張不同 但共同唯一的出發點 就是要使國富民強 因 此諸子百家應運而生 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 古代學術本是渾一不分 到了春秋戰國之時 道術為天下裂 初始 各 派界域壁壘分明 儒 墨相非 道 法互不相容 爭論劇烈 各派特色一目 了然 即使同一派 也因彼此觀念不同而相互攻訐 儒分為八 墨離為三正 可說明這樣的情形 然而 天下一致而百慮 同歸而殊途 諸子彼此是可相 互會通 並行不悖 到了戰國中期以後 各家各派 雖相互辯論 但也相互 影響 逐漸有相互融合 截長補短的情形出現 已非像初始那樣的絕對對立 到了戰國晚年 這樣情形更為明顯 雖彼此還是有分派別 但內部卻有相當 大的改變 黃老便是在這樣的背景中產生 黃老學說 依今日所存的記載觀之 可知其是立於 老子 的基礎上發 展而來 黃老 合稱就目前所知 雖晚至漢代才出現 但黃帝與 老子 的 理論結合 具 史記 推測 早在戰國中期 齊國的稷下學宮興盛時就已發 生 所謂 稷下學宮 是指設置在齊國國都臨淄的稷門之下 因而稱之 根 據徐幹 中論 亡國 的說法45 稷下學宮創始於齊桓公( B.C.)之時 45 梁榮茂 徐幹中論校證 附徐幹思想研究 (臺北 牧童出版社 1980 年 5 月) 亡國 頁 132
25 - 18-漢初黃老學說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經過威王 宣王 湣王 襄王等百餘年經營 成為先秦時期最重要帶有政治 性質的學術團體 史載齊宣王在位十餘年間 齊國成為學者薈萃的中心 是 稷下學宮最興盛的時代 根據 史記 所言 其將黃老與稷下相聯繫 二者 應是有相當密切的關係 在今日可考的稷下學者中 有許多人是與黃老道德 術有關 例如 宋銒 尹文 慎到 田騈 接子 環淵等 可見黃老思想在 稷下學宮是主流思想之一 目前沒有足夠證據可以證明這些稷下黃老學者所學的來源 但由他們活 動的情形 可由三方面推測與黃老的形成有關 一者 稷下學者來自各地 足見黃老應在齊地之外就有此學說 而且當 時稷下人才聚集 許多在學術居執牛耳地位者 或多或少都在臨淄待過 以 至於以齊地為中心 勢力與影響力最大 況且黃老之稱既然與田叔篡齊有關 相信黃老在齊地有一定的重要性 另外 史記 樂毅列傳 記載 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術 顯聞於齊 稱賢師 樂臣公學黃帝 老子 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 不知其所出 河上丈人教安期生 安期生教毛 翕公 毛翕公教樂瑕公 樂瑕公教樂臣公 樂臣公教蓋公 蓋公教於 齊高密 膠西 為曹相國師 46 日人瀧川龜太郎在 史記會注考證 春申君列傳 注中引俞樾的話 黃歇曰 臣聞物至則反 冬夏是也 致至則危 累棋是也 蔡澤曰 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 物盛則衰 天地之常數也 趙高曰 秋霜降者 花草落 水搖動者萬物作 此皆黃老之說 蓋自河上丈人傳安期生 安期生三傳而至樂臣公 樂臣公傳蓋公 為曹參師 而田叔亦學黃老 於樂臣公 戰國楚漢之際 相傳不絕 漢初黃老 其來者由矣 (漢)司馬遷撰 史記 (七) 卷八十 樂毅列傳 頁 (漢)司馬遷撰 (日)瀧川龜太郎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 (臺北 萬卷樓出版社 1966 年 10 月初版)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 頁 966
26 第 一 章 序 論 由 此 可 看 出 黃 老 思 想 在 其 地 有 一 定 的 傳 承, 也 同 時 指 出 黃 老 思 想 在 戰 國 中 晚 期 流 衍 的 情 形 二 者, 稷 下 學 者 主 要 工 作 之 一, 在 於 為 齊 國 的 政 治 提 出 建 言 齊 國 君 主 在 不 干 預 言 論 之 下, 稷 下 學 者 觀 點 紛 歧, 相 互 辯 難, 因 此 更 促 進 彼 此 交 流, 可 以 截 人 之 長, 補 己 之 短, 居 處 於 這 樣 的 氛 圍 中, 兼 合 式 甚 至 集 大 成 式 的 思 想 家 與 著 作 紛 紛 出 現, 如 : 田 騈 慎 到 二 人, 莊 子 天 下 將 兩 人 列 入 道 家, 荀 子 非 十 二 子 則 列 為 法 家, 而 漢 書 藝 文 志 則 將 田 騈 列 入 道 家, 將 慎 到 列 入 法 家, 這 是 因 為 二 人 學 說 兼 具 道 家 法 家 特 色 之 故 又 如 : 管 子 一 書, 表 現 稷 下 學 術 的 概 況, 漢 書 藝 文 志 列 入 道 家, 而 隋 書 經 籍 志 則 列 入 法 家, 但 通 觀 全 書 內 容, 是 以 道 家 與 法 家 作 為 基 調, 但 其 中 卻 不 乏 儒 家 陰 陽 家 兵 家 縱 橫 家 農 家 等 思 想, 可 說 博 雜 眾 說, 集 眾 家 之 說 的 著 作 所 以 黃 老 思 想 便 是 在 這 樣 環 境 下, 所 產 生 的 具 集 大 成 特 質 的 思 潮 三 者, 稷 下 學 術 是 具 政 治 性 的, 所 以 相 當 講 究 現 實 實 用 性, 各 家 為 了 能 施 之 於 政 治 的 實 際 運 作, 學 說 不 但 需 具 有 可 行 性, 且 需 求 其 全 面 性 在 學 術 上, 一 家 之 言 固 然 言 之 成 理, 但 為 了 保 持 學 說 的 一 慣 性, 必 定 有 所 堅 持 原 則, 但 有 時 過 於 絕 對 的 堅 持, 便 成 為 一 偏 之 見 尤 其 到 了 戰 國 晚 期, 局 勢 趨 於 一 統 的 情 況, 各 家 學 派 自 然 也 會 為 因 應 實 際 需 求, 逐 漸 不 再 標 榜 一 家 之 言, 而 是 往 融 合 統 一 方 向 前 進 其 中 以 彭 蒙 宋 銒 尹 文 慎 到 田 騈 接 子 季 真 環 淵 等 與 道 家 關 係 密 切 者 居 於 優 勢 地 位 他 們 為 因 應 齊 國 需 求, 他 們 基 本 上 以 老 子 思 想 為 基 點, 融 合 各 派 思 想, 將 之 分 化 與 重 組, 而 形 成 能 完 全 適 應 現 實 政 治 需 求, 為 統 治 者 服 務 的 全 新 的 道 家 思 想 這 一 派 的 道 家 思 想 就 是 黃 老, 黃 老 在 稷 下 興 盛 之 餘, 即 可 能 藉 由 稷 下 傳 播 到 其 他 地 區, 最 終 成 為 戰 國 末 秦 漢 之 際 的 主 流 思 想 以 上 則 為 黃 老 思 想 形 成 與 發 展 的 大 致 情 形
27 - 20-漢初黃老學說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第四節 研究大要 本書主要共分成五大章 第一章是序論 主要是將一些前人研究概況作 一略述 並將有關黃老的一些疑點作一分析與釐清 再介紹本書的大要 第 二章 則先就黃老思想中的經世觀點加以分析 並以今本 老子 略作比較 藉由此可知黃老道家由 老子 承接而來的發展與轉變 並能清楚了解黃老 學說中的經世觀點與治術 第三章 就史籍的記載 分析漢初朝野的黃老代 表人物 如何運用黃老治術修身與治國 並與黃老理論相對照 詳論理論與 漢初政治實際上的結合運用 第四章 針對黃老思想經世觀理論的闕漏與漢 初政治的弊端 以及黃老理論與現實政治結合後未能落實之處三者 加以檢 討分析 最末一章則就前所論 綜合分析 作一總結 並於最後附上兩漢黃 老代表人物簡表以供參考 於此 有兩點要說明 第一 本文的行文 所採取的人名皆參考梁啟超 清代學術概論 序中的說法48 直書作者名 不用別號 也不加稱謂 第二 黃老帛書中 十大經 一篇的定名有 十大經 與 十六經 二名的爭議 由於與論文內容較無關聯 因此不予討論 本文關於黃老帛書 筆者所引用 的版本是馬王堆漢墓帛書整理小組編著的 馬王堆漢墓帛書 由北京文物出 版社出版 1974 年 9 月第 1 版的版本 書中稱此篇為 十大經 因此 以下 引用部分 皆從其定名 48 梁啟超言 篇中對於平生所極崇拜之先輩 與夫極尊敬之師友 皆直書其名 不用別號 從質家言 冀省讀者腦力而已 見氏作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附 清代學術概論 )(臺 北 里仁書局 2000 年 5 月 30 日初版二刷) 頁 4
28 第二章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21- 黃老思想的經世觀 黃老道家思想上承先秦道家老子思想為主軸 繼而融合儒 墨 名 法 等其他學派思想 集眾家之所長 完成其學說理論架構 誠如 漢書 藝文 志 評論道家所言 此君人南面之術 1又如司馬談 論六家要旨 中評述 漢代道家 稱其為治術 其為術也 因陰陽之大順 采儒 墨之善 撮名 法之要 與時遷移 應物變化 立俗施事 無所不宜 指約而易操 事少而 功多 2又言 道家之術 能究萬物之情 能為萬物主 並讓 群臣並至 使各自明也 光耀天下3 黃老之學理論本身包涵了形上與現實治世二部分 但黃老所著重者 是在於治世之術 它的形上理論可說是為了讓它的治術有 個最為崇高且合理的來源而存在 於此 黃老學家尋求到的源頭 便是 老 子 的 道論 黃老學家繼承 老子 的 道 的基本觀念 讓 道 成為 治術理論中所有觀念與方法的最高根源 進而轉化 老子 所謂的 道 的 部分觀念 結合自然四時的演變規律 開展出一連串的治世方法與應世態度 西漢初年 於政治上便採用了黃老學說 締造文景治世 並為漢武帝大業奠 定基礎 本章主要是針對黃老學說中關於治術的理論部分加以論述 其中 包括 與 老子 理論的比較 以見黃老如何繼承並轉化 老子 的理論 進而推 1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漢書 (北京 中華書局 1962 年 6 月第 1 版)卷三十 藝 文志 頁 (漢)司馬遷撰 (日)瀧川龜太郎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 (臺北 萬卷樓出版社 1966 年 10 月初版)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頁 (漢)司馬遷撰 (日)瀧川龜太郎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 卷一百三十 頁 1368 太史公 自序
29 - 22-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展出獨具特色的黃老治術 並與法家相較 突顯出黃老道家思想的特色 本 章共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 由於黃老學家治術是以法為準則 而這個準 則他們主張是由道而生 因此 先論述黃老思想的中心依據 道 的特性 進而敘述由道生降於人間的準則 即 法 第二部分 則以形名之說為 主軸 開展出對前一部分 法度 落實的內容 並論述黃老政治的終極目標 無為而治 第三部分 則以論述黃老治術的處世態度與治事方法為主 可 分為 守雌待時 與 刑德並用 兩方面 引用資料部分 則以黃老帛書為主 因其為現今可代表黃老學說的所有 文獻中 受學界推崇 真正可代表黃老思想的著作之一 雖然它的斷代眾說 紛紜 莫衷一是4 但目前確定的是不早於 老子 且最晚到秦漢之際就已然 出現 故以研究漢初黃老治術理論而言 以此為主要思想參考資料 是相當 適合且並無不妥之處 除黃老帛書以外 尚以 淮南子 5 呂氏春秋 鶡 冠子 管子 四篇6 內業 心術上 心術下 白心 等等為輔 並 4 據陳麗桂所整理 唐蘭推定為紀元前四世紀初 鍾肇鵬力駁唐蘭 推定為戰國末至秦漢之 際 魏啟鵬推定為春秋末 金春峰列舉十餘證反駁鍾肇鵬而斷為戰國中前期 祝瑞開推為 戰國中後期 高亨 董治安 董英哲都說是戰國 曉函說是戰國或秦時 葛晉榮推為 老 子 後 乃甚至要到 韓非子 之前的戰國末年 吳光推定為戰國末到秦 漢之際 任繼 愈等說是戰國末年 但漢初已很流行 康立和姜廣輝都推為漢初 朱曉海從刑德雌雄觀念 習用數詞的敘述法 襲用 國語 越語下 易 和 慎子 文字 五帝觀念 陰陽規矩 觀念 不諱邦 輕蚩尤等 考證其成於戰國末葉 且不得晚於漢統一前 台灣地區學者高 祥 吳俊賢二人從之 因此高認為成於戰國末年 吳認為著成於漢統一前 大致上仍以主 戰國末到秦漢之際主為多 見陳作 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 (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1 年 4 月初版) 頁 戴君仁說 淮南的思想主幹是道家 可是它是新道家 是漢代所謂黃老之學 見 氏作 雜家與淮南子 收錄於 梅園論學集 (臺北 開明書局 1970 年初版) 頁 管子 四篇的資料屬問題 學術界公認稷下道家資料的彙編 如羅根澤考定 管子 四篇 是戰國中葉以後道家的著作(參見 管子探原 收錄於 羅根澤說諸子 上海 古籍出版 社 2001 年 12 月第 1 刷) 但究竟屬於先秦哲學的哪一個學派 有著不同的看法 較早時 期 劉節 郭沫若以為是宋鈃 尹文的遺著(劉節之說參見 管子 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 說 收錄於 古史考存 1943 年 5 月 郭沫若之說參見 宋鈃尹文遺作考 收錄於 青
30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23- 參考 史記 漢書 中記載的時人之語 作為參考引用的依據 以求黃老 治術理論的原貌重現 第一節 聖王法道施政 以法為依歸 一 道為最高準則 黃老學者治世之術 上推至宇宙運行的最高原則 道 作為其行事 準則的最高依據 這說法是由 老子 的觀念而來 先秦諸子早期提出 道 者 均謂人道 且多指德行方面 最早將 道 視為宇宙萬物生長運行的總 根源者是 老子 道 貫穿整個 老子 的哲學系統 陳鼓應指出老子哲 學系統的發展 可以說是由宇宙論伸展到人生論 再由人生論延伸到政治論 銅器時代 1944 年 8 月) 不過 郭氏對於四篇篇目也有不同說法 在 宋鈃尹文遺作考 一文中 指 管子 四篇應是 心術 內業 白心 樞言 四篇 但在 十批判書 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 則指出是 心術上 心術下 內業 白心 四篇 但對於此 說一直有所爭論 有把它當作慎到 田駢資料的(如裘錫圭即主張此說 參見 馬王堆老子 假以本卷前後佚書 道法家 兼論心術上 白心為慎到田駢學派作品 中國哲學 1980 年第 2 期) 蒙文通在 略論黃老學 一文中 指出 這些學者都是黃老學派 它們 同在稷下 必然相互影響 說這幾篇書是黃老的學說就可以了 似不必確認其為何人的書 (參見 古學甄微 成都 巴蜀書社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頁 281 )今人朱伯崑說 管子 四篇 保存了黃老學派道論的史料( 道家的思維方式與中國形上學傳統 道家文化研究 第二輯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8 月) 知水以為 四篇是黃老之學的最初代表作 ( 論 稷下黃老之學產生之歷史條件 中國哲學史 1988 年 5 期) 許抗生主張 管子 裡的 四篇 即稷下黃老之學 很可能是 經法 等二篇思想的繼續發展 ( 略說黃老學派的產 生和演變 文史哲 1979 年第 3 期) 因此可說此四篇與黃老帛書思想較有密切關係 可視為黃老道家資料 除此四篇之外 胡家聰又認為 宙合 樞言 九守 正 等 四篇也是黃老之作 (見氏作 管子 中道家胡老之作新探 中國哲學史研究 1987 年第 4 期)本文主要以 內業 心術上 心術下 白心 四篇為依據 並酌以參雜其 他篇數之說以玆補証
31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以當時先秦諸子時代背景考量 老子 真正成書動機 或許是為了因應當時 政治與處世態度 而上推至宇宙根源的形上部分 作以安身立命的根據 徐 復觀曾言 老學的動機與目的 並不在於宇宙論的建立 而依然是由人生的 要求 逐步向上推求 推求到作為宇宙論根源的處所 以作為人生安頓之地 因此 道家的宇宙論 可以說是他的人生哲學的副產物 他不僅是要在宇宙 根源的地方來發現人的根源 並且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來決定人生與自己 根源相應的生活態度 以取得人生的安全立足點 8黃老學家如同 老子 也是為因應當時時代與政治需求所興起 其學說雖說上承 老子 發展而來 同樣以道作為最高指標 但出發點卻與 老子 大相逕庭 黃老學者形上學 說理論的推出 最主要目的是為了讓他們的治世之術有個合理的來源 這與 老子 為找尋安身立命根源冀求的目的不同 所以 為符合需求 黃老學 者將 老子 的道論 加以改造 9以下 將黃老學派依道為根本而衍生之政 治理論根本作一敘述 並略與 老子 道 的特性比較 見其承繼關係與改 變 黃老學家將宇宙運行最根本的原理 萬有的起源稱之為道 黃老帛書 經 法 道法 說 (道)虛无刑(形) 其裻(督)冥冥 萬物之所從生 10 管子 內業 說 7 陳鼓應 老子哲學系統的形成 收錄於 老莊新論 修訂版(臺北 五南圖書公司 2006 年 1 月二版) 頁 77 8 徐復觀 中國人性論史 (臺中 私立東海大學 1963 年 4 月初版) 頁 吳光言 帛書中關於 道 或 天道 的論證並不單純在表達某種自然觀 而是將人事與 天道聯繫起來 主張人事效法天道 循著天道的自然法則行事 這實際上是為黃老道家所 主張的 無為 政治以及 文武兼行 先德後刑 毋奪民時 節用民力 等 統治政策作理論上的論證 見氏作 黃老之學通論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6 月第一版)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4 年 9 月第一版) 頁 2
32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25- 凡道 無根無莖 無葉無榮 萬物以生 萬物以成 命之曰道 11 淮南子 原道 說 夫道者覆天載地 廓四方 柝八極 高不可際 深不可測 包裹天地 稟授無形 12 黃老學者認為 道 的特性虛空無形 寂靜玄遠 萬物賴以為生 黃老帛書 經法 名理 說 有物始 生 建於地而洫(溢)於天 莫見其刑(形) 大盈冬(終)天 地之閒(間)而莫知其名 13 雖說萬物賴以為生 但 道 是不可聞見 非感官知覺的對象 管子 內業 說 道也者 口之所不能言也 目之所不能視也 耳之所不能聽也 所以 修心而正形也 人之所失以死 所得以生也 14 夫道者 其往不復 其來不舍 謀乎莫聞其音 冥冥乎不見其形 淫淫乎與我俱生 不見其形 不聞其聲而序其成 謂之道 15 呂氏春秋 大樂 也言 道 道也者 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 不可為狀 有知不見之見 不聞之聞 無狀之狀者 則幾於知之矣 16 因此 在黃老學說中 道 是宇宙創生的總源頭 是萬有的起源 也是 11 黎翔鳳 管子校注 中(北京 中華書局 2004 年 6 月第一版)卷第十六 內業 頁 張雙棣 淮南子校釋 上(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卷第一 原道 頁 1 13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黎翔鳳 管子校注 中 卷第十六 內業 頁 黎翔鳳 管子校注 中 卷第十六 內業 頁 陳奇猷校釋 呂氏春秋新校釋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4 月 第 1 版) 卷五 大樂 頁 259
33 - 26-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天地萬物運行的總規律 它的特性是虛空無形 寂靜玄遠 但又是萬物賴以 維生的根源 這與 老子 所謂的 道 相同 老子 所謂的 道 是化育天地萬物 宇宙運行最高準則 天地萬物 為道所創生 老子 第二十五章形容 道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 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 可以為 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 17 第四章說 道冲而用 或不盈 淵兮似萬物之宗 18 老子 認為 道 的特性 是不可名狀 但卻為實有的存在 19雖說其無形 無狀 非感官知覺對象 但卻又為創生萬物之母 老子 第十四章說 視之不見名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 摶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 可致詰 故混而為一 其上不皦 其下不昧 繩繩不可名 復歸于無 物 是謂無狀之狀 無物之象 是謂惚恍 20 第一章說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無 名天地之始 有 名萬物之 母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同謂之玄 玄之又玄 眾妙之門 21 第四十章說 17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北京 中華書局 1999 年 12 月)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此特質說法乃引自王叔岷所言 見氏作 先秦道法思想講稿 (臺北 中研院文哲所 1992 年 5 月)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1-2
34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27- 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22 老子 用 有 與 無 來指稱道 王弼注四十章說 天下之物 皆以有 為生 有之所始 以無為本 將欲全有 必反於無也 23樓宇烈則指出 此 有 為萬有 指可視可見有形象之具體事物 無 則指道24 而王弼注十 四章又言 欲言無耶 而物由以成 欲言有耶 而不見其形 25所以由此 可知 由於道之 不見其形 因此用 無 來形容它 而這個 不見其形 的道 又產生萬物 因此又用 有 來指稱它 所以 這裡的 無 有 是老子哲學的專有名詞 無 有 似對立 而又相連續的 無 含藏著無 限未顯現的生機 無 乃蘊涵著無限之 有 的 老子用 無 有 的別 名 來表示形上的 道 向下落實而產生萬物時的一個過程 26道因幽隱 而未形 無法用感官來感知 也無法用概念敘述之 因此 老子 用 無 來形容它 但對於道創生 孕育萬物而言 老子 又稱道為 有 誠如徐 復觀所言 是形成萬物的最基本地共同元素 此處的 有 與 無 實用以 表現 道 由無形質以落向有形質的最基本地活動過程 27 所以 無 與 有 即是表現道從無形質落實到有形質的連續性活動過程 第四十二章記載道生萬物過程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 28 這裡所謂的 一 二 三 即形容道創生萬物之歷程 道一層層向下落 22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2 25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見陳鼓應 老子哲學系統的形成 收錄於 老莊新論 修訂版 頁 徐復觀 中國人性論史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117
35 - 28-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實 創生萬物 創生萬物之餘 還需培育萬物 覆養萬物 使萬物歷練 成 熟 因此陳鼓應說 道不僅創生萬物就完事了 它還要內復於萬物 以畜養 它們 培育它們 29 所以 老子 的道雖不可感知名狀 稱之為 無 但因化生萬物 可說是實有的存在 老子 的道是天地萬有的起源 宇宙運行的規則 玄遠而無形 至此 黃老學者看似繼承了 老子 道 的主要概念 但事實上 黃老已逐漸轉換 了 老子 道 獨立 超脫 與萬有不同層次的特色 將 道 的特性變成 具有物質的性徵 也就是說黃老學說繼承 老子 推崇 道 為宇宙萬物之 起源 並賦予萬有屬性 也是天地運行的準則 但其對於道的質性的敘述 卻失去 老子 中的虛渺崇高 獨立於萬有之外的特性 逐漸下降至物質層 面 例如 形容道之體性時 黃老帛書 道原 記載 恒无之初 迵同大虛 虛同為一 恒一而止 濕濕夢夢 未有明晦 神微周盈 精靜不熙(熙) 30 黃老帛書認為道為宇宙 天地 萬物生成之根源 雖無具體形象 但狀態類 似一原始物質狀態 濕濕夢夢 未有明晦 此即與老子形上的道有所不同 已具有類似物質的型態 這種現象 在 管子 中更為明顯 樞言 說 道之在天者 日也 其在人者 心也 故曰 有氣則生 無氣則死 生者以其氣 31 內業 說 夫道者 所以充形也 32 心術下 說 29 見氏作 老子哲學系統的形成 收錄於 老莊新論 修訂版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黎翔鳳 管子校注 上 卷第十二 樞言 頁 黎翔鳳 管子校注 中 卷第十六 內業 頁 932
36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29- 氣者身之充 33 由此可得知 管子 認為道即是氣 萬物所賴以生成之源頭 內業 更說 凡物之精 此則為生 下生五穀 上為星列 流於天地之間 謂之鬼 神 藏於胸中 謂之聖人 是故名氣 是故此氣 杲乎如登於天 杳 乎如入於淵 淖乎如在於海 萃乎如在於屺 當作 山 34 何謂 精 者 內業 說 精也者 氣之精者也 35 心術下 說 一 氣能變曰精 36所以 所謂 精 就是精氣 也就是精微粹美之氣 擅長 變化 可光亮得如懸掛高空 又可幽暗如藏於深淵 有時含渾浸淫於海裡 有時又集結於山頭 因此 見上所述 更可確知 管子 將 道 與氣混而 為一 且直接將道與精氣畫上等號37 也因此原本 老子 中 道 之超高屬 性已逐漸下降顯實 其實 老子 書中 也有提及氣之處 其言萬物生長時 曾言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 38 萬物創生由陰陽二氣 但其著重為道創生萬物 到黃老學說時 則發展成精 氣之說 如 呂氏春秋 將 道 稱為 混沌之氣 大樂篇 說 道也者 至精也 不可為形 不可為名 彊為之謂之太一 39 萬物所出 造於太一 化為陰陽 黎翔鳳 管子校注 中 卷第十三 心術下 頁 黎翔鳳 管子校注 中 卷第十六 內業 頁 黎翔鳳 管子校注 中 卷第十六 內業 頁 黎翔鳳 管子校注 中 卷第十三 心術下 頁 管子 一書為稷下學派的代表作 馮友蘭言 稷下黃老之學認為 道 就是 氣 萬 物都是從 氣 生出來的 見氏作 中國哲學史新編 第二冊第十七章 稷下黃老之 學的精氣說 道家唯物主義的發展 臺北 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第四十二章 頁 陳奇猷校釋 呂氏春秋新校釋 卷五 大樂 頁 259
37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呂氏春秋 將道稱為太一 它說萬物的生長過程 太一出兩儀 兩儀出陰陽 陰陽變化 一上一下 合而成章 渾渾沌 沌 離則復合 合則復離 是謂天常 41 太一 此一名詞 於 禮記 禮運 與 莊子 天下 皆曾出現過 禮記 禮運 言 禮必本於大一 分而為天地 轉而為陰陽 轉而為四時 列而為鬼神 42 鄭注 大音泰 43 孔疏 大一者 謂天地未分 混沌之氣也 44 禮記 禮運 中所言之 太一 是指陰陽二氣未分之狀態 是一種混沌之 氣的狀態 莊子 天下 在說到關尹老聃之學時云 45 建之以常無有 主之以太一 成玄英疏 太者廣大之名 一以不二為稱 言大道曠蕩 無不制圍 括囊萬有 40 陳奇猷校釋 呂氏春秋新校釋 卷五 大樂 頁 陳奇猷校釋 呂氏春秋新校釋 卷五 大樂 頁 孫希旦 禮記集解 (上)(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0 年 8 月文一版) 卷二十二 禮運 頁 孫希旦 禮記集解 (上) 卷二十二 禮運 頁 孫希旦 禮記集解 (上) 卷二十二 禮運 頁 (清)郭慶藩撰 莊子集釋 第四冊(北京 中華書局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卷十 天下 頁 1093
38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31- 通而為一 故謂之太一也 46 此處之 太一 則稱言大道之廣大 無所不包 綜觀二者 呂氏春秋 之道 即 太一 實包括二者涵義 萬物源於 太一 太一 廣佈於萬有之間 並生化陰陽二氣 太一 則是陰陽二氣混沌未分之初狀 陰陽二氣交互作用 孕生萬物 承襲 老子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 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 47因此 太一即是道 道本為 渾沌 之氣 分化陰 陽二氣而生萬物 至 淮南子 氣化萬物之說 則達到極致 淮南子 中 道更是書中所闡揚最主要觀念之一48 它認為道為萬物之 源 虛寂無形 無所不在 為宇宙運作之準則 原道 說 夫道者覆天載地 廓四方 柝八極 高不可際 深不可測 包裹天地 稟授無形 故植之而塞于天地 橫之而彌于四海 施之無窮而無 所朝夕 舒之幎於六合 卷之不盈於一握 49 道者 一立而萬物生矣 是故一之理 施四海 一之解 際天地 其 全也 純兮若樸 其散也 混兮若濁 濁而徐清 沖而徐盈 澹兮其 若深淵 汎兮其若浮雲 若無而有 若亡而存 萬物之總 皆閱一孔 百事之根 皆出一門 其動無形 變化若神 其行無迹 常後而先 (清)郭慶藩撰 莊子集釋 第四冊 卷十 天下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第四十二章 頁 淮南子 要略 曾指出 淮南子 著書共二十篇 其言 夫作為書論者 所以紀綱道 德 經緯人事 上考之天 下揆之地 中通諸理 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 繁然足以觀終 始矣 摠要舉凡 而語不剖判純樸 靡散大宗 則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 故多為之辭 博為之說 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 故言道而不言事 則無以與世浮沉 言事而不言道 則 無以與化游息 故著二十篇 由此得知 此書主要在於言道與言事 言道得以與化 游息 言事得以與世浮沉 所以 道論 可說是 淮南子 所欲陳述的重點之一 因此 淮南子 二十篇 有十二篇開宗明義論道 為首二篇 原道 俶真 亦以闡發道為主 旨 上引文 見張雙棣撰 淮南子校釋 下 卷第二十一 要略 頁 張雙棣 淮南子校釋 上 卷第一 原道訓 頁 1 50 張雙棣 淮南子校釋 上 卷第一 原道訓 頁 87
39 - 32-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而道虛無 廣漠 無形無象卻又為實有 原道 說 夫無形者 物之大祖也 無音者 聲之大宗也 其子為光 其孫為水 皆生於無形乎 所謂無形者 一之謂也 所謂一者 無匹合於天 下者也 卓然獨立 塊然獨處 是故視之不見其形 聽之不聞其 聲 循之不得其身 無形而有形生焉 無聲而五音鳴焉 無味而五味 形焉 無色而五色成焉 是故有生於無 實出於虛 天下為之圈 則 名實同居 其動無形 變化若神 其行無迹 常後而先 51 說山 說 魄問於魂曰 道何以為體 曰 以無有為體 魄曰 無有有形 乎 魂曰 無有 52 對於宇宙演化 萬物生成 天文 說 天墜未形 馮馮翼翼 洞洞灟灟 故曰太昭 道始于虛霩 虛霩生宇 宙 宇宙生氣 氣有涯垠 清陽者薄靡而為天 重濁者凝滯而為地 清妙之合專易 重濁之凝竭難 故天先成而地後定 天地之襲精為陰 53 陽 陰陽之專精為四時 四時之散精為萬物 天地未形之前 統稱為太昭 也就是道的最初狀態 它是 馮馮翼翼 洞洞 灟灟 即沒有具體形象 而在創生出萬有時 最主要的一個階段 就是 元 氣 對於元氣的 元 牟鍾鑒曾言 原文無 元 字 據王念孫校補 御 覽 引文有 元 字 下 元 字同 元氣 一詞 最早見於此 54道本 來是虛無渾沌狀態 經由 元氣 開始向清陽和重濁二方向分化 形成天與 地 所以 可推知天地生於氣 天地之襲精為陰陽 高誘注 襲 合也 51 張雙棣 淮南子校釋 上 卷第一 原道訓 頁 張雙棣 淮南子校釋 下 卷第十六 說山訓 頁 張雙棣 淮南子校釋 上 卷第三 天文訓 頁 牟鍾鑒 呂氏春秋 與 淮南子 思想研究 (山東 齊魯書社 1987 年 9 月第 1 版) 頁 179
40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33- 精 氣也 55精即為精氣 也就是氣之粹美優良者 天地的精粹之氣相合而 形成陰陽 陰陽二氣相互作用 集中則為四時 散開而成萬物 所以 至 淮 南子 已將宇宙創生的氣化過程 明確表達出來 黃老道家的宇宙氣化萬物 觀念 至此也有一較清楚的概念 如此一來 老子 中關於道的超自然性已 消失 天地是從某種混沌未分的物質中分化出來 萬物也是由陰陽二氣交互 作用而成 所以 黃老道家雖繼承 老子 道 的基本質性 但其稱揚 道 主 要在於對人事行處推出一最高基本準則 因此 利用氣化理論 將 老子 的道的超然地位 下降轉化為較具有物質性徵方向 以利推展出他們的治世 法則 二 道生法 聖王以法治世 黃老學家認為 道 遍佈萬有 萬有各廩受其性 萬有由道廩受的特性 即稱為 理 經法 論 說 物各 胃(謂)之理 56 在 老子 中 萬有廩受道的部分 則稱之為 德 老子 第五十一章說 道生之 德畜之 物形之 勢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故道 生之 德畜之 長之 育之 亭之 毒之 養之 覆之 57 老子 認為 道是萬物之宗 是一切存在的根源與始源 萬物應運道而成 長 生生不息且欣欣向榮 當道遍佈於萬物時 萬物得道之一體以成形 此 55 張雙棣 淮南子校釋 上 卷第三 天文訓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13 陳鼓應補為 合於道者 見陳鼓應註譯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136
41 - 34-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道之一體 即內在於各物之中 而成為物之所以為物的根源 各物的根源 老子即稱為德 58天地萬物本道而生 萬物各異 得於道而各有其理 不得 不化成各具備的形體 所以道為德之本 萬物異理之本 而 德 韓非子 解老篇 又稱為 理 其云 道者 萬物之所然也 萬理之所稽也 理者 成物之文也 道者 萬 物之所以成也 故曰 道 理之者也 物有理不可以相薄 萬 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 故不得不化 不得不化 故無常操 59 黃老學家如同 韓非子 將 德 稱之為 理 道 與 理 二者 不可 分割 當稱事物總源頭稱為 道 遍佈萬物使其各顯特性則稱之為 理 如果 物有不合於道的 則稱為 失理 失理之所在 則稱為 逆 由順 逆之命 便可得之興壞存亡了 經法 論 說 理之所在 胃(謂)之 物有不合於道者 胃(謂)之失理 失理之所 在 胃(謂)之逆 逆順各自命也 則存亡興壞可知 60 因此道不僅是萬物生成的總原理 也是萬物秩序變化的總根源 相應於人事中 道更是聖王治世的關鍵 此乃承襲 老子 之說 老子 第三十九章說 昔之得一者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 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 萬物得一以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正) 61 侯王正天下 首先須得 道 黃老學說則推演之 黃老帛書 道原 說 鳥得而蜚(飛) 魚得而流(游) 獸得而走 萬物得之以生 百事得[之] 58 徐復觀 中國人性論史 頁 (戰國)韓非著 陳奇猷校注 韓非子新校注 上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卷六 解老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42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35- 以成 人皆以之 莫知其名 人皆用之 莫見其刑(形) 62 聖王要治理人事 生養百姓 如同 道 生養萬物 因此要了解道如何生養 萬物 如何降於鳥獸蟲魚而使牠們生機暢旺 因為對於人事而言 道就是百 事禍福成敗之關鍵 經法 道法 說道是 禍福之所從生 63 因此 聖王 需了解道 進而依道行事 則可察明天下之精要 知曉他人所未知 得到他 人所不能得 把握一切至極 使天下信服 並使國家昌聖 道原 說 故唯聖人能察无刑(形) 能聽無[聲] 知虛之實 后(後)能大虛 乃 通天地之精 通同而无閒 周襲而不盈 服此道者 是胃(謂)能精 明者固能察極 知人之所不能知 人服人之所不能得 是胃(謂)察稽 知極 聖王用此 天下服 64 十大經 前道 說 知此道 地且天 鬼且人 以居軍 以居國其國昌 65 經法 名理 說 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 見正道循理 能與(舉)曲直 能與(舉)冬(終) 始 故能循名廄(究)理 66 所以 聖王需認識天下萬物 最首要的功夫就是循名究理 而後能通曉 道 這樣則可把握事物關鍵 秉持正道以矯正邪道 誠如 道原 所言 得道之 本 握少以知多 得事之要 操正以政(正)畸(奇) 67 道降於人事 其準則稱之為 法 黃老帛書 經法 道法 說 62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3 64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44
43 - 36-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道生法 法者 屮(引)得失以繩 而明曲直者殹(也) 68 管子 心術上 說 故事督乎法 法出乎權 權出乎道 69 宇宙本原的 道 降於人事所產生的理 稱之為 法 即所謂的法度 老 子 主張 人道 需法 天道 所以 黃老道家此類 道生法 的觀念 可 說是傳承自 老子 而 法 由一般的 法則 轉化成為社會的 法度 此處有一問題需討論 老子 五十七章有言 法令滋彰 盜賊多有 70 此句是今本 老子 所記載 依其所述 傳統大多數的看法 認為 老子 應是反對法令制度的 但是 近年來 隨著帛書 老子 的出土 有些學者 主張 老子 未必反對法令制度 因為 帛書 老子 此句為 法物滋彰而 盜賊多有 71 法物 一詞 河上公注說 法物 好物也 所以 依河 上公解釋 法物為珍好之物 與今本所謂的 法令 有所不同 因此 此派 學者認為 若依河上公注之說 則 老子 並無反對法令之意 72 老子 因 成書年代久遠 而傳抄版本各有異同 原本 老子 本意已不得而知 各家 均自認為正統 但若依帛書 老子 與河上公本所載 老子 其實應未言反 對法令 有學者解釋 法物 應是指稱 鑄有法律條文的實物 73 認為古代 68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2 69 黎翔鳳 管子校注 中 卷第十三 心術上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帛書 老子 甲本此句脫漏嚴重 僅存 盜賊 二字 乙本則作 物滋彰而盜賊 (見高明 帛書 老子 校注 北京 中華書局 1996 年 5 月 第 1 版 頁 106) 參照 河上公注本 此句為 法物滋彰盜賊多有 缺少 而 字(見 老子四種 (台北 大安出 版社 1999 年 2 月第一版) 頁 70) 此依河上公注本補 72 蔣錫昌 高明與陳鼓應均持此說 高明之說詳見氏作 帛書 老子 校注 (北京 中華 書局 1996 年 5 月) 頁 106 陳鼓應於 戰國楚簡 老子 及道家古佚書 一文中 亦持 此說 詳見氏作 收錄於 老莊新論 修訂版 頁 詳見黃釗 帛書老子校注析 (臺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91 年 10 月初版) 頁
44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37- 有將刑律鑄於實物上之習慣 如 左傳 記載 鄭人鑄刑書 74 晉國鑄刑 鼎 75等 法物 即這些所謂的 刑鼎 刑書 等 因此 法物 應是指 稱法令 但河上公注本同句注又言 珍好之物 滋生彰著 則農事廢 飢寒 並至 故盜賊多有也 76依河上公所言 應將 法物 解釋為珍愛之物才可 解釋的通 若將 法物 視為法律條文之意 接著下句 農事廢 飢寒並至 故盜賊多有也 則難以連貫解釋 所以 法物 應該是珍愛的物品 而非 鑄律令的物品才對 而考察 老子 可能由於他見到當時禮治教化的弊端 因此反對刑法 但也未必可斷言 他必定反對法治 因此 依照帛書 老子 一派的說法 老子並未反對法令規章 而這也就是 黃老之學援法入道的主 要通道 誠如陳鼓應所言 道 和 法 的這種向社會 人事傾斜是原始 道家學說介入現實的一個重要的趨向 77 黃老學說中 所謂的 法 是強調唯一性 公平性與客觀性 經法 道法 說 使民之恒度 去私而立公 78 因法的設立 使得事物的分寸得以客觀且公平的分辨出來 所以法是度量事 物的標準 而公正與客觀是其最主要的原則 管子 正篇 說 廢私立公 能舉人乎 79 鶡冠子 度萬 亦言 74 楊伯峻編著 春秋左傳注 (四)(北京 中華書局 2000 年 7 月 第 2 版) 昭公六年 頁 楊伯峻編著 春秋左傳注 (四) 昭公二十九年 頁 老子四種 (臺北 大安出版社 1999 年 2 月第一版) 頁 陳鼓應註譯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 (臺北 商務印書館 2001 年 4 月)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3 79 黎翔鳳 管子校注 中 卷第十五 正 頁 896
45 - 38-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法者 使去私就公 80 換言之 統治者參照自然規律 以法度來審定是非 天下之事皆可以有效的 監督與控制 經法 道法 說 稱以權衡 參以天當 天下有事 必有巧驗 事如直木 多如倉粟 斗石已具 尺寸已陳 則无所逃其神 故曰 度量已具 則治而制之 矣 81 經法 名理 說 是非有分 以法斷之 虛靜謹聽 以法所符 82 淮南子 主術 說 法者 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 83 法的建立 則是由聖明君王依道所立 所謂聖明君王要有二特點 一者 需 心胸公正且廣闊 二者 需遵循自然法則 達到因時至靜的最高境界 經法 道法 說 公者明 至明者有功 至正者靜 至靜者聖 无私者知(智) 至知(智) 者為天下稽 84 這樣的人是大公無私且睿智的 而這種睿智者 就是天下所取法的榜樣 也 就是聖王 因此 人世間的法度 就是要由聖王制作 以為天下人的楷式 管 子 法法 說 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 故置法以自治 立儀以自正 黃懷信 鶡冠子彙校集注 (北京 中華書局 2004 年 第 1 版) 卷中 度萬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2 82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張雙棣 淮南子校釋 上 卷第九 主術訓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2 85 黎翔鳳 管子校注 上 卷第六 法法 頁 312
46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39- 所以 明君立法 作為自我乃至於天下所歸依之準則 藉法律的規範 可以 建立功業 平息暴力與紛爭 管子 七臣七主 有云 夫法者 所以興功懼暴也 律者 所以定分止爭也 令者 所以令人 知事也 法律政令者 吏民規矩繩墨也 86 君王立法 以法為公正客觀的評量標準 也是先秦法家一項重要的主張 慎子 威德 說 法制禮籍所以公立義也 87 韓非子 外儲說右下 說 聖人之為法 所以夷不平 矯不直也 88 韓非子 心度 說 故治民無常 唯法為治 89 商君書 修權 說 先王縣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 其分明也 90 韓非子 有度 說 巧匠目意中繩 然必先以規矩為度 上智捷舉中事 必以先王之法為 比 故繩直而枉木斲 準夷而高科削 權衡縣而重益輕 斗石設而多 益少 故以法治國 舉措已而矣 91 法家主張法由聖人(聖王)所立 法為權衡天下事唯一的準則 執法可使得眾人 86 黎翔鳳 管子校注 中 卷第十七 七臣七主 頁 (清)錢熙祚 商君書解詁定本 慎子 (臺北 世界書局 1975 年 7 月再版) 慎子 威德 頁 3 88 (戰國)韓非著 陳奇猷校注 韓非子新校注 下冊 卷十四 外儲說右下 頁 (戰國)韓非著 陳奇猷校注 韓非子新校注 下冊 卷二十 心度 頁 蔣禮鴻 商君書錐指 (北京 中華書局 2001 年 8 月 第 1 版) 卷三 修權 頁 (戰國)韓非著 陳奇猷校注 韓非子新校注 上冊 卷二 有度 頁 111
47 - 40-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職分分明 規矩方正 國家得治 由此觀之 黃老道家與法家對於法的觀念 似乎相同 但實質上則不然 其二者最大相異點在於 商韓一系的法家學者 他們的理論是以維護君主高位與權力為前提 所以 立法的君主是不納入法 令管制範圍 一切法令的規定與約束 是為君主的利益而設 君王是立法者 也是唯一超越法律管制者 而黃老學者則強調 法規一旦成立 立法者本身 也要納入其制約範圍 不可輕易廢除或違反 因為法是由宇宙最高標準 道 所生 經法 道法 說 道生法 法者 屮(佐)得失以繩 而明曲直者殹(也) 執道者 生法 而弗敢犯殹(也) 法立而弗敢廢[殹](也) 能自屮(佐)以繩 然 后(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 92 法由道所肇生 依道而立 執道者(即聖王)一方面依道立法 另一方面需拿這 套法作為自我奉行的圭臬 換言之 君王雖掌立法大權 但仍需依道立法 不可妄訂 而法一旦訂立 君王本身也納入遵守範圍內的對象 所以 法規 的建立 從立法者本身開始遵奉循守 淮南子 主術 說 法籍禮義者 所以禁君 使無擅斷也 93 是故人主之立法 先自為檢式儀表 94 故禁勝於身 則令行於民矣 95 所以 黃老學家將法上推至道作為源頭 一則提升了法的崇高性 一則使得 法成為自然且具客觀性 公平性的規章 不至淪為受人利用的工具或特權 更足以負擔政治功用 經法 君正 說 法度者 正(政)之至也 而(能)以法度治者 不可亂也 而(能)生法 92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2 93 張雙棣 淮南子校釋 上 卷第九 主術訓 頁 張雙棣 淮南子校釋 上 卷第九 主術訓 頁 張雙棣 淮南子校釋 上 卷第九 主術訓 頁 966
48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41- 度者 不可亂也 精公無私而賞罰信 所以治也 96 因此公正執法 不可私意妄為 不可法度不一 變化無常 若能依法辦事 公正無私 賞罰分明 便可取信於民 則天下可治 所以 道原 說 前知大古 后(後) 精明 抱道執度 天下可一也 97 其實 黃老道家的政治主張是趨向大一統帝國 因為黃老興盛之時 約 莫戰國中晚期 當時社會時勢趨向大一統帝國 如同陳鼓應所言 黃老道家 興盛於大一統格局即將形成的戰國中晚期 法治的實施是大一統的國家治理 需要 98既然當時政治是不斷邁向統一帝國的趨向 而當時的學者必定由如何 治理大一統帝國方向思考 而法度的治理 正是一統帝國所需要的 因此 黃老道家轉變 老子 道的超自然性 下降至現實 並且援法入道 落實於 人事 以作為其政治立論的基礎與根源 可視為於當時代所需要所呈顯的表 現 第二節 聖王循名責實 正靜修身 無為而治 循名究實是黃老治世之術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觀念 也是黃老所謂的 法 度 由自然規則落實於治理人世的重要方法 黃老學家認為 世界上所有的 人 事 物都有本身的名實 若是萬有能夠名實相符 守其本分 則天下可 以自理 相同的 君王若能掌握好人世中的形名觀念 便可無為治天下 以 下 則分成兩大部分 一 論述君王如何運用 形名之術 審察名實 並由 此可看出黃老的政治倫理關係 二 由形名之說便推展出君王的修養功夫 96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陳鼓應 戰國楚簡 老子 及道家古佚書 收錄於 老莊新論 修訂版 頁 41
49 - 42-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見其如何達到無為而治的目的 一 循名責實 以下共分為三個部分探究為政者的形名之術 首先 先了解黃老學說所 謂的形名之說 進而論述君王如何運用形名治世 最後 再由形名之說 推 衍出黃老學說中主張的政治關係 (一)綜論刑名 刑名 之說 在黃老學派治世之術中 可說是一重要關鍵 它藉此轉 換了 老子 的無為之說 將 道 法度與刑名等觀念相結合 最早提及 刑 名 一詞 是在 史記 老莊申韓列傳 中 申不害傳 裡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 著書二篇 號曰申子 99 在 韓非傳 說 韓非者 韓之諸公子也 喜刑名法術之學 而其本歸於黃老 100 從上述二言 似乎喜好刑名之學 都是歸本於黃老 由 申不害傳 記載中 申子所學是本於黃老 而著重者是黃老之學中的刑名之言 所以 以此推之 刑名之術是黃老學說中的要點之一 且備受法家推崇 至於何謂 刑名 有學者提出 刑名 是黃帝學派的刑名家思想 著重刑法 他指出 在公元 前四世紀的上半就開始出現重法的黃帝派的刑名家 鄭國在春秋時代就重 法 子產鑄過刑書 鄧析做過竹刑 101由其所述 可推知 他將 刑名 認定 99 (漢)司馬遷撰 (日)瀧川龜太郎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 卷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 頁 (漢)司馬遷撰 (日)瀧川龜太郎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 卷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 頁 黃帝四經初探 收錄於 帛書老子 (臺北 河洛出版社 1975 年 12 月台初版) 頁
50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43- 為重法之意 而另有學者支持此說 102但今日觀之 此說有較為不妥之處 王 鳴盛 十七史商榷 解釋 刑名 說 刑非刑罰之刑 與形同 古字通用 刑名猶言名實 故其(司馬遷)論 云 申子卑卑 施之於名實 103 瀧川龜太郎於 申子之學本於黃老而主刑名 著書二篇 號曰申子 一句 引陳瑚云 申韓之學 其法在審合形名 故曰 不知其名 復修其形 形名參同 用其所生 又曰 君操其名 臣效其形 形名參同 上下和調 蓋循名責實之謂也 104 戴君仁也指出 此處 刑名 應與 形名 互用 即為名實之學 105所以 所 謂 刑名 並非只是刑罰之意 還包含了考核名實是否相符之意 形名一 詞 兼包法與術 亦即是兼包名實與律法之學 這樣 才是完備而無偏缺的 解釋 106 形名 相符的主張可能出現的很早 據說春秋時鄭國大夫鄧析 好形 名 操兩可之說 設無窮之辭 107 老子 書中曾多次使用 刑 名 的概念 然而都屬於單詞 未將 刑名 連用 如 老子 五十一章 物形 例如 楊汝舟也支持此看法 詳見氏作 道家思想與西方哲學 (臺北 中央文物供應社 1984 年 5 月) 頁 (清)王鳴盛 十七史商榷 卷五(上海 商務印書館 2005 年 12 月 第 1 版) 頁 (漢)司馬遷撰 (日)瀧川龜太郎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 卷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 頁 戴君仁 漢初的政治和先秦學術思想的關係 收錄於 梅園論學集 頁 戴君仁曾詳盡的討論過 形名 一詞 此即引用其說 詳見氏作 名家與西漢吏治 收 錄於 梅園論學集 頁 楊伯峻 列子集釋 (北京 中華書局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卷六 力命 頁 201
51 - 44-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之 108 此處是將 物 刑 共文 老子 三十二章 始制有名 109 指 萬物興作 於是產生了各種名稱 此處 老子 認為事物有了各種名稱 定 名分 設官職 從此就紛擾多事 由此可見 老子 並不主張刑名之說 此 說是到了法家與黃老道家才成為他們學說的重要概念 例如 管子 心術 上 物固有形 形固有名 此言不得過實 實不得延名 110 管子 心 術下 凡物載名而來 聖人因而財之 而天下治 實不傷 不亂於天下 而天下治 111 尹文子 大道上 名也者 正形者也 形正由名 則名 不可差 有形者必有名 名以檢形 形以定名 名以定事 事以檢名 112 韓非子 二柄 人主將欲禁奸 則審合刑名 形名者 言異事也 113 而由 史記 對於申不害與韓非之言 可知 法家主刑名是 本於黃老 以 下則論述黃老學家的形名觀點與落實方法 (二)以名實治世 由上所述 可知刑名之言是黃老學說中的主要特色之一 黃老主張由道 生出的法度 便是落實在治理人事的準則 落實的方法之一就是 刑名 之 術 既然形名是道的法度落實於人事 起源自然也來自於道 十大經 成法 說 昔天地既成 正若有名 合若有刑(形) 以守一名 114 稱 說 108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黎翔鳳 管子校注 中 卷第十三 心術上 頁 黎翔鳳 管子校注 中 卷第十三 心術下 頁 高流水 林桓森等譯注 慎子 尹文子 公孫籠子 尹文子 大道上 頁 (戰國)韓非著 陳奇猷校注 韓非子新校注 上冊 卷二 二柄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30
52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45- 有物將來 其刑(形)先之 建以其刑(形) 名以其名 115 經法 道法 說 凡事無小大 物自為舍 逆順 死生 物自為名 名刑(形)已定 物 自為正 116 天地間存在一永恆規律 萬物在此規律下 無論大小 它的形質先顯現出來 形質出現 則據此形質為它定名 萬物通過名份來正定它的形質 並使其形 名相符 這種以名正形 使形名相符的原則 就稱為 守一 即守道 也就 是執守大道117 換言之 一切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空間 而它們的逆順死生等一 切情況的發展 皆由事物本身的性質決定 根據性質 得以準確界定事物的 名稱和概念 而事物的情況與對該事物的概念既已確立 且相配穩當 事物 即自然成立 那麼就可對事物作出正確的判斷與處理 而這一切 不是任何 人可以妄加意斷 名需合於此事物原來的質性的反應 若能形名相符 則萬 事萬物皆自然得以安定 所以 經法 論 說 勿(物)自正也 名自命也 事自定也 118 宇宙萬物依其質性 得其名份 使形名相符 各得其位 萬事也因名實相符 得以底定 此規則乃由道而來 相應於人事 亦需守此規律 經法 名理 115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黃老學說有時將道又稱為 一 因為道為天地宇宙之根源 因為有獨無偶 又稱為 一 道原 說 一者其號也 虛其舍也 無為其素也 和其用也 獨立不偶 萬物莫之 能令 ( 道原 陳鼓應註譯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 頁 474 ) 韓非子 揚權 說 道無雙 故曰一 ((戰國)韓非著 陳奇猷校注 韓非子新校注 上冊 卷二 揚權 頁 152 ) 118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14 陳鼓應認為此三句排列順序應為 名自命也 物自正也 事自定也 他解釋這三句 名稱是根據萬物的具體性質自然確定的 萬物在名稱的規範下自然得到正定 萬事也會 在名物(名形 名實)相副的情況下自然得以安定 詳見氏作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 馬王 堆漢墓出土帛書 頁
53 - 46-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說 天下有事 必審其名 名 循名廄(究)理之所之 是必為福 非必 為材(災) 119 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 見正道循理 能與(舉)曲直 能與(舉)冬(終) 始 故能循名廏(究)理 刑名出聲 聲實調和 禍材(災)廢立 如景(影) 之隋(隨)刑(形) 如向(響)之隋(隨)聲 如衡之不臧(藏)重與輕 故 唯執道者能虛靜公正 乃見 乃得名理之誠 120 聖人觀照天下萬物時 需體察天道遵循事理 行事要因名知實 因實察理 把握事物內在實質 循名究理 確定是非的分際 這樣即可正定事物的是非 善惡 把握事物始末之理 此一觀念用於治世 則如 經法 道法 所言 天地有恒常 萬民有恒事 貴賤有恒立(位) 畜臣有恒道 使民有恒 度 天地之恒常 四時 晦明 生殺 輮(柔)剛 萬民之恒事 男農 女工 貴賤之恒立(位) 賢不宵(肖)不相放 畜臣之恒道 任能毋過 其所長 使民之恒度 去私而立公 121 天地萬物依道 各有其規律 四季更迭 晝夜交替 榮枯變換 柔剛交替 而萬民百姓 男耕女織 各有其分 有才德與無才德之人需依其能 各處其 位 這是使貴賤皆有正確位置 因此 國君當選任官吏之時 需因其所長 受其職分 當統理百姓時 則要去私行公 合於法度 於此 經法 論 還提出 三名 之說 一曰正名立而偃 二曰倚名法(廢)而亂 三曰強主烕而无名 三名察 則事有應矣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13
54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47- 黃老學者認為 決定國家治亂的三種名實關係 一是形名正定 名實相符 則法度就能得以建立 且國家得以安定 二是形名不正 名實不符 則法度 荒廢 且國家混亂 三是無視形名 名實掃地 則國家雖強 終將滅亡 所 以 聖人之治天下 首要講求形名 使名實相符 名正法備 循名究實 便 可以簡馭繁 不治而自治 反之 若一味剛愎自用 不顧名實 則即使成為 強主 終必將亡其事功 國君持政 不可不察此 三名 名實是否相符 著實為人事的成敗關鍵 十大經 名刑 說 欲知得失 請必審名察刑(形) 刑(形)恒自定 是我俞(愈)靜 事 恒自柂(施) 是我无為 123 道原 說 上信无事 則萬物周扁(遍) 分之以其分 而萬民不爭 授之以其名 而萬物自定 124 因此聖人透過受名定分 排定事物的規章與秩序 使每個人 事 物皆各有 其位 人人各有其位 事事符合其責便是所謂的名實相符 聖人定名受份便 是循名責實 所有的人與事都符合應行的本分與道理 各安其位 各有其職 聖王也無須做過多的干預 這樣便可達到無為而治的境地 經法 道法 說 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殹(也) 无執殹(也) 无處也 无為殹(也) 无 私殹(也) 是故天下有事 無不自為刑(形)名聲號矣 刑(形)名已立 聲號已建 則无所逃迹匿正矣 125 一旦形和名的觀念確立 是非黑白分界也隨之確定 聖王示範天下的 是變 通無執 功成不居 順時不妄為 處事秉公不私 無須多作為 各項法令制 123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2
55 - 48-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度皆已設置 名分 官職都已建立 天下萬事皆確立名實而得到治理 天下 萬物也都掌握於聖王之手 於此 黃老學者轉換了 老子 始自於 不與民 爭 而開展出清静無為模式的內容 將法度 形名與無為結合起來 達到握 少而知多 不治而自治的效果 (三)嚴君臣上下之分 將這一 形名 觀念實施於政治關係上 首先就先訂立貴賤之別 戰國 時代 倫常秩序崩壞 臣弒其君 子弒其父多有所聞 因此 黃老學家推究 天道之常 需循名究實 人人各有其名 各當其位 不容更易 所以 如同 前 經法 道法 所述 貴賤有恒立(位) 126 經法 君正 說 貴賤有別 賢不宵(肖)衰也 衣備(服)不相緰 貴賤等也 127 論語 中曾有賢與不賢的對舉例 里仁篇 曾言 見賢思齊焉 見不賢 則內自省 128這邊的賢與不賢所指陳者 是指道德修養上的層次不同 而 經 法 君正 中賢與不肖的含義 則是偏重在位勢的高下 它認為貴賤區別開 來 賢與不肖之人就會分出等級 而衣服制度也都隨人的身分等級而有一定 的規格 不能僭越 古代服飾皆因人的地位等級而有一定的標準 禮記 坊 記 記載 夫禮者 所以章疑別微 以為民坊者也 故貴賤有等 衣服有別 朝廷有位 則民有所讓 129所以 黃老學者傳承並認同此一禮制觀點 認為 貴賤需要有區分 這一觀念推展到極至 即如 經法 大分 所言 為人主 南面而立 臣肅敬 不敢敝(蔽)其主 下比順 不敢敝(蔽) 126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程樹德 論語集釋 (一)(北京 中華書局 1997 年 10 月 第 1 版) 卷八 里仁篇 頁 孫希旦 禮記集解 (下) 卷五十 坊記 頁 1283
56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49- 其上 130 身為君主 就要居得其所 行使作為國君的職權 要使大臣恭敬 不敢矇蔽 君王 要使下位者和順 不可欺騙長上 至此 將君臣之間 推到絕對的關 係上 且此一關係是依道而定 順應自然之理而來 因此 國家若要長治久安 君主與臣下必以守其應有的本分為根本 若 是上下名份混亂 就會產生出 六逆 與 六危 的情形 所謂的 六逆 觀國者觀主 觀家觀父 能為國則能為主 能為家則能為父 凡觀國 有六逆 其子父 其臣主 雖強大不王 其臣謀臣在外立(位)者 其 國不安 其主不晤(悟) 則社稷殘 其主失立(位)則國无本 臣不失 处則下有根 憂而存 主失立(位)則國芒(荒) 臣失处則令不行 此之胃(謂)頹國 主兩則失 明 男女掙(爭)威 國有亂兵 此胃(謂) 亡國 131 六逆 就是亂國中的六種悖逆現象 一是 其子父 即身為兒子卻具有父 親的權威 此處若於政治地位而言 當指身為太子卻具有父王的權威 132二是 其臣主 即作臣下的卻具有君王的權威 這樣國家就算強盛也不能王天 130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經 法 大分 頁 7 主兩則失 明 男女掙(爭)威 國有亂兵 此胃(謂)亡國 一段之 前 陳鼓應補上 主暴則生殺不當 臣亂則賢不肖并立 此謂危國 其言 此三句十 九字原缺 依文例 文義補 其根據是 1.據下文 主暴臣亂 可知 此處缺一 逆 2. 下文的 主暴臣亂 則是呼應此一逆而言 3.下文六順之一的 主惠臣忠者 其國安 即 是與此相對而言的 惠 忠 與 暴 亂 相對 其國安 與 危國 相對 4. 四 度篇 有對 主暴臣亂 的明確解釋 即 賢不肖并立謂之亂 生殺不當謂之暴 5. 主暴則生殺不當 臣亂則賢不肖并立 此謂危國 與上文 主失位則國荒 臣失處則令 不行 此之謂頹國 文正相儷 6. 頹國 危國 亡國 文氣相貫 似為遞進語勢 見氏作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 頁 陳鼓應於此句按語指出 此處的 子 即 嫡子 指太子 父 則指父王 君父 在黃 老帛書中 父與子 君與臣 王與妃各安其位的提法反覆出現 經常是共文現象 詳見陳 鼓應註譯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 頁 130
57 - 50-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下 三是 謀臣在外位 謀臣有外志 而不與君主一心 這樣國家將會不安 寧 四是 其主失位 國君失位 政事荒廢不治 這時若臣下能謹守本分 堅守崗位 國家仍有生存基礎 若是臣下不再克盡職守 則政令不能下達 此國則稱為 頹國 國家國勢衰敗 五是 主暴 君主暴戾無道 賞罰生 殺失去準則 臣下貴賤位次混亂 賢與不肖並立無別 形名不相符合 這便 稱為 危國 國家面臨破亡的危險 六是 主兩 即帝王與后妃同時掌政 政令歧出 令人無所適從 加之以王 妃爭權 勢必導致國家內亂而敗亡 稱之為 亡國 而這六種悖逆現象 會造成六種危險 危害 稱之為 六危 一曰適(嫡)子父 二曰大臣主 三曰謀臣 [外]其志 四曰聽諸侯之 所廢置 五曰左右比周以雍(壅)塞 六曰父兄黨以曊 危不勝 禍及 於身 133 六危與六逆情況相類似 一是太子行使君的權力 二是大臣行使君主的權立 三是謀臣懷有二心 四是一國君主治世和任免官吏 聽任諸侯的意願安排 東周即是此現象 五是群臣勾結 矇蔽君主 六是君主的叔伯弟兄各自結黨 營私 擴展勢力 因以違抗君命 以上是影響國家存亡的六種危險 若不能 克服 則會自取其禍 這裡有一重要問題需要提出 六逆 與 六危 兩者 內容大同小異 相異者 在於 六逆 中 主兩 的 男女分威 被列為第 六逆 而 六危 的第六危改成了父兄結黨 這邊的父兄 應是泛指君王家 族內部的各輩親屬 戰國策 秦策四 注 父兄 謂公族 134 韓非子 八奸 何謂父兄 曰 側室公子 人主之所親愛也 135所以 父兄結黨是 指君王內部親屬結黨營私 違抗君令 無論是父兄 男女 與子父 六危與 133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經法 亡論 頁 15 三曰謀臣 其志 一句 陳鼓應補為 三曰謀臣[外]其志 見氏作 黃 帝四經今註今譯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 頁 (西漢)劉向集錄 戰國策 (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3 月 第 2 版) 卷 六 秦策四 三國攻秦入函谷 頁 (戰國)韓非著 陳奇猷校注 韓非子新校注 上冊 卷二 八姦 頁 181
58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51- 六逆大多討論的 除君臣關係之外 另一部分是君王家族的關係 由此觀之 黃老學家認為 統治者應把治理自己家族內部的問題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 上 無論是 六危 或 六逆 嫡子父都是列於首要 經法 亡論 曾指 出 上殺父兄 下走子弟 胃(謂)之亂首 136殺戮迫害己的親屬 是肇興 禍亂的罪魁 當時局勢 統治者家族內部的內鬥之事時常發生 例如 齊的 公子糾與小白之事便是一個明顯的例子 因此 黃老道家認為將自己家族內 部穩固 是國家避免敗亡的基本條件 因此 各方依道循理 各守其位 則 如同 稱 所言 內亂不至 外客乃卻 137 不過 這裡也透露出一點 黃 老學者所提出的無論是 六逆 還是 六危 看其中似乎是包含了父子 夫 婦 朋友等關係 但細究之 其中所著重的還是政治上的絕對觀念 所要求 的 不是在感情倫理上的和睦 而是人人要守持政治名位的本分 不可越矩 因此 所強調的都是政治關係 也證明了黃老學者強調的倫理 是政治上的 倫理 並不似儒家所主張由家庭關係到政治關係的倫理 相對於 六逆 黃老學家還提出了 六順 的觀念 凡觀國 有六順 主不失其立(位)則國 [臣]失其处則下无根 國憂而存 主惠臣忠者 其國安 主主臣臣 上下不走者 其國強 主執度 臣循理者 其國霸(霸)昌 主得 臣楅(輻)屬者 王 138 國家有六大順當現象 一是君主不失其位 則若大臣未能盡職 國家仍能於 憂患中 繼續生存 二是君主慈愛臣下 臣下忠心事上 國家則可安定 三 是君主臣下名副其實 不相僭越 四是上下齊心同德 國家則可昌盛 五是 君主理政秉法執度 臣下行事遵循事理 則國家可強盛而稱霸天下 六是群 臣以君王為中心 圍集在旁 而君王居得其位 這樣則可稱王天下 經法 136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經法 大分 頁 8
59 - 52-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大分 又說 六順六逆 存亡 之分也 主上者執六分以生殺 以賞[罰] 以必 伐 天下大平 正以明德 參之于天地 而兼(覆)載而无私也 故王 天下 139 因為六順與六逆是決定國家興敗存亡的分界 所以君王需掌握六逆與六順的 標準 並以此來施政 執度公平 則可以稱霸天下 於此 可以發現 六順 與 六逆 並非相對比較而論 兩者側重各有 不同 六逆 之首 是 其子父 而其他的五逆 有四者是講有關君臣關 係的 著重先安內 在來才是攘外 而 六順 全都是談論君臣 國家的興 盛 君臣行事方法與彼此的應對態度成了重要的關鍵 然而 仔細觀察 六 順所謂的 主不失其立(位) 主得[位] 又不僅僅是就君臣關係而言 實際 上也包括了 子父 與 主兩 二者 君主立其位 而臣子不能擅主 不可 僭越 同樣的 太子也就不能代行君父之權 后妃也不能分爭權力了 還有 有人發揮六逆與六順的觀念 將此視為黃老思想的倫理觀 140但於此觀之 黃 老學家著重者 仍是在於政治之上 首先 從 六逆 可知 其都是在陳述 國家存亡 沒有一個是論及人倫的綱常 再者 其子父 被列為六逆之首 太子篡位 弒父 在春秋戰國是常有之事 因此 黃老學家將此問題提出 成為一重要課題 並視為亂源之首 這種情況發生的原因 大多與君王廢嫡 立庶或廢長立少有關 因此 稱 說 立正敵(嫡)者 不使庶孽疑焉 立正 妻者 不使婢妾疑焉 疑則相傷 雜則相方 141所以 論及父子 仍是著重 於帝位的傳承 仍屬於政治之事 又此處的子父 君臣 男女三逆的順序 與儒家的君臣 父子 夫婦三綱順序不同 論述的重點 前者多著重於國治 與後者強調倫理秩序 有所不同 因此在理解二者上 自然有所差別 這與 139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陳麗桂 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 (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1 年 4 月初版)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38
60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53- 一般所謂的倫理觀念 出發點與著眼點是有所不同 總而言之 聖王掌握 道 依道定立法度 考究事物的起因 並審核它 的形與名 形明確立 也就可定出合理或背理的區分標準 接著 參照天地 自然規律 明瞭興亡存敗 禍福死生的原因 舉措合於常理 進而應用於政 治人事 置三公 立法度 察名實 天下百姓也都能接受教化 聖王可無為 治世 經法 論約 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 必審觀事之所始起 審其刑名 刑(形)名已 定 逆順有立(位) 死生有分 存亡興壞有处 然後參之於天地之恒 道 乃定禍福死生存亡興壞之所在 是故萬舉不失理 論天下而无遺 策 故能立天子 置三公 而天下化之 之胃(謂)有道 142 伊尹 九主 說 主法天 佐法地 輔臣法四時 民法萬物 此胃(謂)法則 天復(覆) 地載 生長收(藏) 分四時 故曰 事分在職臣 是故受織 也 有民主分 以无職并恥(聽) 有職主分也 恥(聽) 不敬 之胃(謂)明分 分名既定 法君之佐佐主无 聲 胃(謂)天之命四則 四則當 天綸乃得 143 黃老學家將道所生之法度 藉由形名之學 落實人事 並轉化 老子 無為 之說 而 老子 本反對立過多的名目 而黃老道家卻憑藉形名 將法度與 無為緊緊相結合 成為其獨有的無為治術 此即司馬談所言 虛者 道之常 也 因者 君之綱也 群臣並至 使各自明也 144君主循名究實 執守虛靜 無為之道 臣下則各行其有為之職 142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 (壹)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4 年 9 月第一版) 伊尹 九主 頁 (漢)司馬遷撰 (日)瀧川龜太郎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頁 1366
61 - 54-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二 正靜修身 清靜無為 審名察刑 定分授名 顯於政治 是為最高統馭治術 另一方面 便成 為黃老理論中修養的功夫 十大經 五正 145中 黃帝與閹冉對話 國家要 安定 首要開始於統治者完善自身 因法度的制定與形名的落實 關鍵點在 於統治的聖王 所以統治者完善自身是非常重要的 而統治者完善自身最重 要的就是 正 與 静 也就是端正自身與寧靜寡欲而不妄為 十大經 觀 說 聖人正以侍(待)天 静以須人 146端正己心 以公正態度修守天 道 以虛静之心對待人事 這是黃老 正靜 第一層的意義 要君王端正靜 心 修身對待人事的功夫 當 正 靜 發展到統馭之術 就是刑名相稱 此乃第二層意義 經 法 四度 說 君臣易立(位)胃(謂)之逆 賢不宵(肖)并立胃(謂)之亂 君臣當 立(位)胃(謂)之靜 賢不宵(肖)當位胃(謂)之正 靜則安 正[則] 治 安得本 治則得人 147 君臣各居其位 位次整肅 不失其序則為 靜 賢與不賢者各安其位則為 正 君臣位次整肅則上下安定 賢與不賢位次正定則萬事得以治理 所以 刑名相符 是正靜的第二意義 這兩種正靜的意義是相關且相通的 人君端己正心最需努力的部分 就 是講求刑名 若能定名受分 則可握少以知多 執簡以馭繁 道原 說 无好无亞(惡) 上用 而民不麋(迷)惑 上虛下靜而道得其正 信 能无欲 可為民命 上信无事 則萬物周扁(遍) 分之以其分 而萬 民不爭 授之以其名 而萬物自定 不為治勸 不為亂解(懈) 廣大 145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9-10
62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55- 弗務及也 深微弗索得也 為一而不化 得道之本 握少以知多 得事之要 操正以政(正)畸(奇) 前知大(太)古 后(後) 精明 抱 道執度 天下可一也 148 國君掌握 道 的精髓 就可以治理國家 統一天下 而 道 的特質就是 靜 與 虛 二者結合 虛 即謂君主無欲無為 靜 即謂百姓能安寧 心性 無欲無為即審定名分 寧心安性即不爭自定 所以 靜 也有兩方面 意義 一方面對於國君而言 要端己虛靜 審核名形之實 另一方面 對於 臣下或百姓而言 要靜定心意 對待人事 十大經 正亂 說 上人正一 下人靜之 正以侍(待)天 靜以須人 149上位者端正己心以待天時 在下位 者靜定其意以伺人事 國君藉由正靜 虛靜 則可達到無為之治的目的 十大經 名形 欲知得失 請必審名察刑(形) 刑(形)恒自定 是我俞(愈)靜 事 恒自柂(施) 是我无為 靜翳不動 來自至 去自往 能一乎 能止 乎 能毋有己 能自擇而奠理乎 紆也 毛也 其如莫存 萬物群至 我无不能應 我不臧(藏)故 不挾陳 鄉(嚮)者已去 至者乃新 新 故不摎(摎) 我有所周 150 要了解得失禍福之道 必先審查事物的名與實 一旦天下萬物名實相符 有 其歸屬 則人就該持守清靜 虛靜無為 不以主觀臆判 聽取自然 而後與 物宛轉 順應自然 最後達到無為之治的效果 稱 說 天有明而不憂民之晦也 [百]姓辟(闢)其戶牖而各取昭焉 天无事焉 地有 而不憂民之貧也 百姓斬木艾新(薪)而各取富焉 地亦无事焉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41
63 - 56-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所以君王行事 只要察究名實 因循天道 不需有所作為 百姓自會因任自 然而取得所需 此即無為而治 老子 也主張對於人事 要用虛靜的功夫與無為而治的方法 第十六 章說 致虛極 守靜篤 152 老子 認為道是虛靜的狀態 應對世事的紛 擾 老子 依道也提出致虛守靜的觀念 虛 的反面是 盈 是 實 盈 與 實 是表示自滿的意思 老子 認為自滿容易產生弊病 第二十四章說 自見者不明 自是者不彰 自伐者無功 自矜者不長 153第九章說 持 而盈之 不如其已 揣而銳之 不可長保 154所以 老子 要人深藏 不 要自滿 而 虛 狀的東西 必然也呈現著靜定的狀態 所以 無論在人生 或世事各方面 老子 也很重視 靜 的功夫與作用 第十六章說 萬物 並作 吾以觀復 夫物芸芸 各復歸其根 歸根曰靜 是謂復命 155 老子 在萬物蓬勃生長現象中 看出循環往復的道理 萬物紛紜 各式狀態 但最 後終要返回自己的根本 而根本之處就是呈現虛靜的狀態 應用到人事 尤 其是政治上 老子 以為 要解決一切的紛擾 以返回清靜狀態為佳 第四 十五章說 清靜為天下正 156清靜無為可以作為天下的楷模示範 第三十 七章又說 道常無為而無不為 侯王若能守 萬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 吾將 鎮之以無名之樸 無名之樸 夫亦將不欲 不欲以靜 天下將自定 157道是 永遠順應自然的 但無事不成 侯王若能持守之 萬物百姓都能自生自長 若至於貪欲萌作時 則以道的真樸制止住 不起貪欲 天下自然運作 步上 軌道 第五十七章說 故聖人云 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 152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91-92
64 第二章 黃老思想的經世觀 -57- 事而民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 158上位者 無欲 則人民自然樸實 上位 者 無為 則人民自我化育 上位者正靜 則人民自然上軌道 所以 靜 樸 無欲 都屬於 無為 的內涵 老子 認為上位者的統治態度與方 法 應是出於 無為 順應自然不加以干預 讓人民自我發展 並且同時要 養成純樸的民風 這樣社會將可趨於安定 由上觀之 黃老 正靜 虛靜 與 老子 的 樸 無欲 和 虛 靜 同是國君修養自身的功夫 進而教化百姓 統理政事 兩者說法皆出於 道 由 道 引申而出 老子 觀察道之規律循環 要國君無為 樸靜 無欲 以至於人民得以自化自理 而黃老學說 則是由道體會 要形與名相 符合 國君察究名實 則可掌握天下萬事萬理 自然可得無為之治 這裡要 注意的一點 此處的 靜 與老 莊的 清靜 是有所不同 陳鼓應指出黃 老的 靜 它是有條件的 須動則動 須靜則靜 總之 以 參於天地 為準則 159因此 可知 老子 是以 無為 作為治理的方法 以達到 無 不為 的目的 而黃老則是以 有為 為治理手段 達到 無為而治 為目 的 兩者或有相承關係 但著實有相當大的差異 第三節 聖王之治守雌待時 刑德並用 推究黃老的治世之術 主要是刑名之術 而所謂刑名之術的循名責實背 後 有二項方法須注意 就是 守雌待時 與 刑德相養 前者為處世態度 後者為治事方法 這兩個觀念 黃老學家也是將其源頭推至天道的陰與陽 黃老道家將天地一切對等的事物 現象 都用陰陽來歸納 且以陽為尊 以 158 (魏)王弼著 樓宇烈校釋 王弼集校釋 上編 老子道德經注 頁 陳鼓應註譯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 頁 66
65 - 58- 漢初黃老思想的經世觀及其實踐 陰為後 稱 說 凡論必以陰陽 大義 天陽地陰 春陽秋陰 夏陽冬陰 晝陽夜陰 大 國陽 小國陰 重國陽 輕國陰 有事陽而无事陰 信者陽而屈者陰 主陽臣陰 上陽下陰 男陽[女][陰] [父]陽母陰 兄陽弟陰 長陽少 [陰] 貴[陽]賤陰 達陽窮陰 娶婦姓(生)子陽 有喪陰 制人者陽 制人者制於人者陰 客陽主人陰 師陽役陰 言陽黑(默)陰 予陽受陰 諸陽者法天 天貴正 過正曰 祭乃反 諸陰者法地 地[之] 德安徐正靜 柔節无定 善予不爭 此地之度而雌之節也 160 高貴者為陽而卑賤者為陰 凡屬陽者 都是取法於天道 天道最講究正常的 準度 若超越了準度 變成了邪僻 若超越了極限 就會走向反面 凡屬陰 者都是取法於地道 地道的特質便是安然舒遲 正定靜默 以雌柔正定天下 其所擅者為給予而不去爭奪 而這便是 雌節 由是觀之 黃老道家雖將尊 尚傾向於處在陽之地位者 如 大國 主上 父 兄 貴 達 等 但又 指出 天貴正 若 過正 則為 詭 若 過際 則往反面行 最後又稱 揚雌節 所以 其所重者 還是偏向於道基礎上 柔節先定 的 雌節 守 雌節之餘 尚需等待時機 以便應時對事 這便是 待時 伴隨陰與陽的觀念 除謹守著 守雌待時 態度外 治理世事的方法 即所謂的刑與德 十大經 姓爭 說 凡諶之極 在刑與德 刑德相養 逆順若成 刑晦而德明 刑陰 而德陽 刑微而德章 其明者以為法 而微道是行 161 對於事情罰亂矯正的準則 就是刑與德二者 也就是刑罰與德賞 刑罰屬陰 的範疇 因此具有微晦的特質 德賞屬於陽的範疇 因此具有彰明的特質 秉直法度要彰明 施行道術要隱晦 因此 刑罰與德賞需相輔相成 兼行並 160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 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壹) 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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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6963726F736F667420576F7264202D20D5D0B1EACEC4BCFEBCB0C7E5BDE0B7FECEF1BACFCDAC28C2C9CAA6B0E631A3A92E646F6378>
    

    
        
        投 标 邀 请 书 一 招 标 单 位 : 广 东 白 云 城 市 酒 店 有 限 公 司 二 招 标 地 址 : 广 州 市 环 市 西 路 179 号 三 公 告 时 间 :2016 年 7 月 27 日 2016 年 8 月 1 日 四 工 程 名 称 : 广 东 白 云 城 市 酒 店 外 围 卫 生 清 洁 外 包 项 目 五 工 程 內 容 : 酒 店 外 围 区 域 卫 生 清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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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6963726F736F667420576F7264202D20B160A5CEA4A4B0EABCF4BB79A5DCA8D22E646F63>
    

    
        
        1 此 書 是 美 尚 先 生 遺 稿,2011 年 網 上 版 是 唯 一 版 本 2 小 小 子 ( 兒 ), 坐 門 檻 ( 兒 ), 哭 哭 啼 啼 想 媳 婦 ( 兒 ) 想 媳 婦 ( 兒 ) 幹 嗎? 點 燈 做 伴 ( 兒 ), 吹 燈 說 話 ( 兒 ), 清 早 起 來 梳 個 大 小 辮 ( 兒 ) ------ 就 我 記 憶 所 及, 這 是 我 出 生 兩 三 歲 時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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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论文选集-2.c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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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挑战乔戈里
    

    
        
        2009 年 挑 战 乔 戈 里 活 动 概 况 : 乔 戈 里 峰 海 拔 8611 米, 它 是 喀 喇 昆 仑 山 脉 的 主 峰, 是 世 界 上 第 二 高 峰, 国 外 又 称 K2 峰 乔 戈 里 峰, 国 际 登 山 界 公 认 的 攀 登 难 度 较 大 的 山 峰 之 一 乔 戈 里 峰 峰 巅 呈 金 字 塔 形, 冰 崖 壁 立, 山 势 险 峻, 在 陡 峭 的 坡 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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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考考你·智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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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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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研究 創刊號 詞之雅化 實為 折子戲 源生之三個重要背景 歷代戲曲劇種如先秦至唐代之 戲曲小戲 宋金雜劇院本 北曲雜劇四折每折作獨立性演出 乃至明清民間 小戲與南雜劇之一折短劇 均實為折子戲之 先驅 則明正德至嘉靖間北劇南 戲選本之 摘套 與 散齣 迎神賽社禮節傳簿 中之 零折散齣 均可 視之為
    

    
        
        戲 劇 研 究 200 年1月 創刊號 頁1 2 論說 折子戲 曾永義 世新大學講座教授 緒論 折子戲 這一戲曲名詞 大家耳熟能詳 但如果進一步思考 1. 折子戲 之名始於何時 2. 折子戲 之詞彙結構如何形成 3.如果把 折子戲 當作一生命體 那麼其源生 形成 成熟與衰老的不同 階段 各自如何 其源生 形成的背景如何 其成熟興盛和衰老頹廢的原因又是 如何 4.當折子戲成熟之時 折子戲本身具有何等樣的周延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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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 東 北 季 風, 遌 植 棘 竹 可 以 防 盜 竹 子 還 能 夠 生 產 竹 材 製 作 農 具 和 籬 笆, 竹 筍 則 是 餐 桌 上 的 菜 餚 但 隨 著 建 材 及 房 屋 結 構 的 改 變, 傳 統 竹 圍 已 逐 漸 被 樓 房 取 代 6. 竹 圍 的 功 用 正 面 :
    

    
        
        水 與 宜 蘭 生 活 / 參 觀 活 動 單 教 師 指 引 展 示 簡 介 多 雨 的 環 境, 豐 沛 的 水 資 源, 使 宜 蘭 的 農 耕 稻 作 非 常 發 達, 因 此 本 展 區 由 農 業 生 產 談 起, 由 農 業 用 具 切 入, 並 藉 由 實 物 標 本 造 景 縮 小 模 型 電 腦 導 覽 影 片 展 示 圖 文 等, 說 明 水 與 宜 蘭 生 活 的 關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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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維段1135地號私有土地提供本府施作青青草園未滿3年期限產權移轉建屋事宜協調會議紀錄
    

    
        
        澎 湖 縣 政 府 辦 理 澎 湖 縣 大 倉 媽 祖 觀 光 文 化 園 區 興 辦 事 業 計 畫 及 使 用 土 地 第 2 次 公 聽 會 會 議 紀 錄 一 事 由 : 澎 湖 縣 大 倉 媽 祖 觀 光 文 化 園 區 興 辦 事 業 計 畫 及 使 用 土 地 公 聽 會 二 開 會 日 期 :101 年 3 月 20 日 上 午 9 時 30 分 三 地 點 : 白 沙 鄉 大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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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11 20063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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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information 
    




    
        目 录 每 月 聚 焦... 2 长 航 物 流 平 台 与 国 家 物 流 平 台 对 接 工 作 交 流 会 召 开... 2 浙 江 智 慧 港 航 将 为 世 界 互 联 网 大 会 保 驾 护 航... 3 杭 州 跨 贸 综 合 试 验 区 单 一 窗 口 平 台 上 线... 3 地
    

    
        
        内 部 刊 物 注 意 保 存 浙 江 交 通 信 息 化 简 报 2015 年 第 6 期 ( 总 第 62 期 ) 浙 江 省 交 通 信 息 中 心 2015 年 6 月 30 日 编 者 按 长 江 航 运 物 流 公 共 信 息 平 台 与 国 家 交 通 物 流 公 共 信 息 平 台 对 接 工 作 交 流 会 在 武 汉 召 开, 双 方 签 署 了 国 家 交 通 运 输 物 流    

    
        More information 
    




    
        Microsoft Word - 01-吳修安.doc
    

    
        
        從 2016 年 6 月, 頁 1-46 DOI: 10.6243/BHR.2016.055.001 先 秦 九 州 說 及 其 對 後 世 的 影 響 兩 漢 刺 史 部 到 唐 代 地 理 文 獻 編 纂 吳 修 安 摘 要 關 鍵 詞 : 本 文 完 成 於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博 士 候 選 人 培 育 計 畫 (103 年 度 ) 資 助 期 間 初 稿 承 蒙    

    
        More information 
    




    
        逢甲大學實習工場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大 學 實 習 場 所 安 全 衛 生 工 作 守 則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訂 定 實 習 工 場 安 全 衛 生 工 作 守 則 第 一 章 總 則 一 為 防 止 職 業 災 害, 保 障 工 作 安 全 與 健 康, 確 保 工 場 之 正 常 運 作, 特 依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法 之 規 定 訂 定 本 守 則 二 本 守 則    

    
        More information 
    




    
        广州鲜花送货上门 中国鲜花礼品网_广州鲜花送货上门　深圳鲜花送货上门
    

    
        
        广 州 鲜 花 送 货 上 门 中 国 鲜 花 礼 品 网 _ 广 州 鲜 花 送 货 上 门 深 圳 鲜 花 送 货 上 门 5303.net.cn http://www.5303.net.cn 广 州 鲜 花 送 货 上 门 中 国 鲜 花 礼 品 网 _ 广 州 鲜 花 送 货 上 门 深 圳 鲜 花 送 货 上 门 来 为 你 讲 解 内 衣 对 于 宝 宝 的 重 要 性 这 种 烙 印    

    
        More information 
    




    
        穨199901
    

    
        
        * 1 2 313-238 B.C. 1 369-286 B.C. 372-289 B.C. 2 3 4 1 1992 2 1980 p. 277 3 1993 69 4 1981 80 [] [] 3 5 6 7 1. 8 5 1980 52-53 1934 6 1994 165 1992 7 172 8 1986 46-49 4 9 10 1-1. 1-2. 9 1953 5 1994 1989    

    
        More information 
    




    
        Untitled
    

    
        
        340_1 340_2 340_3 1 340_4 340_5 2 340_6 340_7 3 340_8 340_9 bc 340_10 4 340_11 5 340_12 340_13 340_14 6 340_15 340_16 340_17 7 340_18 340_19 8 340_20 340_21 340_22 9 uu 340_23 340_24 10 11 340_25 12 13,    

    
        More information 
    




    
        20160310194320_題目卷
    

    
        
        國 二 歷 史 B4 L3 練 習 卷 年 班 座 號 : 姓 名 : 一 單 一 選 擇 題 州 (D) 南 京 1. ( ) 義 和 團 給 中 國 帶 來 了 嚴 重 的 後 果, 但 不 包 括 下 列 何 者? (A) 列 強 畫 分 勢 力 範 圍 (B) 拆 除 北 京 至 出 海 口 的 炮 臺 (C) 各 國 駐 兵 北 京 (D) 巨 額 賠 款 10. ( ) 下 列 對 興    

    
        More information 
    




    
        目 录 1.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第 十 五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关 于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的 决 议 (1) 2.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2) 3.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第 十 五 届 人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第 十 五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文 件 汇 编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编 二 〇 一 五 年 五 月 目 录 1.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第 十 五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关 于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的 决 议 (1) 2. 广    

    
        More information 
    




    
        Microsoft Word - 〈出師表〉補充講義-1214.doc
    

    
        
        出 師 表 補 充 講 義 更 新 版 出 師 表 補 充 講 義 一 關 於 作 者 ---- 孔 明 (AD181~AD234): ( 一 ) 字 號 : 字 孔 明 ( 二 ) 籍 貫 : 瑯 琊 郡 陽 都 縣 ( 山 東 沂 南 市 ) ( 三 ) 諸 葛 家 世 簡 圖 諸 葛 珪 諸 葛 謹 ( 仕 吳 ) 恪 喬 ( 亮 之 養 子 ) 諸 葛 玄 融 諸 葛 亮 ( 仕 蜀 ) 喬    

    
        More information 
    




    
        
    

    
        
        ( ) ( ) ( ) ( ) ( )   (CNS)1387 A ( ) B ( ) C ( ) ( A B ) D ( ) (CNS)1387 ABC BC D A B C X X X X X X X X D X X X X X X ( ) X ( ) B ( ) CNS 441 ( ) ( ) 1211 1301 ( ) BC ( ) ABC ABC ( ) D ( ) C ( ) BC ABC    

    
        More information 
    




    
        untitled
    

    
        
        2009 6 20 17 864 2008 200978 2 200979 4 200981 25 200982 26 60 200983 27 200984 28 20093857 31 1 200978 200625 5 20098 2009 3 5 14 14 2008 2 2008 14 2008 14 4247317.56 3620679.57 2008 4296147.94 3624433.77    

    
        More information 
    




    
        《革命烈士诗抄续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re information 
    




    
        
    

    
        
        A B C D E F 3 B C D E F A 3 1995 13 27 299 1993 45 29 301 1995 47 5 12 30 6 12 31 67 17    1 1 4 8 00 2 145 1 1 11 12 1 1 1 1 1 1 1 1 1+ + + + + + + 2 6 12 20 30 42 56 72 1 1 1 1 2 + + + + 1 3 3 5 5 7    

    
        More information 
    




    
        东 奥 解 析 (1) 小 规 模 纳 税 人 销 售 货 物, 应 按 照 3% 的 征 收 率 计 算 应 纳 税 额, 不 得 抵 扣 进 项 税 额 ;(2) 计 税 依 据 含 增 值 税 的, 应 价 税 分 离 计 算 应 纳 税 额 知 识 点 小 规 模 纳 税 人 应 纳 税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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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前 言... 1 一 发 展 背 景... 2 ( 一 ) 发 展 优 势...2 ( 二 ) 机 遇 挑 战...6 ( 三 ) 战 略 意 义...8 二 总 体 要 求... 9 ( 一 ) 指 导 思 想...9 ( 二 ) 基 本 原 则...10 ( 三 ) 战 略 定 位... 1
    

    
        
        吉 林 省 东 部 绿 色 转 型 发 展 区 总 体 规 划 吉 林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2015 年 1 月 目 前 言... 1 一 发 展 背 景... 2 ( 一 ) 发 展 优 势...2 ( 二 ) 机 遇 挑 战...6 ( 三 ) 战 略 意 义...8 二 总 体 要 求... 9 ( 一 ) 指 导 思 想...9 ( 二 ) 基 本 原 则...10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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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青溪協會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資料
    

    
        
        - 1 - 中 華 民 國 第 八 屆 第 四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程 序 表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1 2 月 1 9 日 ( 星 期 六 ) 地 點 臺 南 南 紡 夢 時 代 雅 悅 會 館 五 樓 ( 臺 南 東 區 中 華 東 路 一 段 366 號 ) 項 次 程 序 起 訖 時 間 使 用 時 間 主 持 人 或 報 告 人 報 到 16:30~17:00    

    
        More information 
    




    
        台北市立成功高中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三國文科期末考試題
    

    
        
        台 北 市 立 成 功 高 級 中 學 一 0 二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範 圍 1. 課 本 : 第 五 冊 L13 典 論 論 文 第 六 冊 L1 諫 逐 客 書 L4 庖 丁 解 牛 2. 課 外 讀 本 : 與 吳 質 書 高 三 國 文 科 期 末 考 試 題 電 腦 卡 上 請 將 班 級 座 號 姓 名 劃 記 清 楚, 錯 誤 者 一 律 扣 十 分 一 單 一 選 擇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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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高 估 自 己 C. 低 估 自 己 D. 发 掘 特 长 解 析 : 自 知, 就 是 认 识 自 己 ; 自 己 明 了 ; 或 自 然 知 晓 自 己 有 什 么 特 点, 优 势 劣 势, 自 己 都 很 清 楚 BC 说 法 都 不 对,D 说 法 不 符 合 题 意, 所 以 选
    

    
        
        2013 年 江 苏 省 宿 迁 市 中 考 政 治 试 题 第 Ⅰ 卷 ( 选 择 题, 共 48 分 ) 第 Ⅰ 卷 共 33 题, 其 中 第 1~18 题 为 政 治 部 分 每 小 题 1 分 ; 第 19~33 题 为 历 史 部 分, 每 小 题 2 分 每 小 题 的 四 个 选 项 中, 只 有 一 个 选 项 最 符 台 题 意 1. 十 八 大 报 告 中, 成 为 中 国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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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灯片 1
    

    
        
        135 第 期 2015年2月6日 2015年2月6日 一周精粹  明 星 组 合 金 牛 实 盘 模 拟 组 合 初 始 资 金 为 50 万 对 热 门 板 块 成 长 股 重 组 股 和 价 值 股 稳 健 配 置, 结 合 市 场 热 点 转 换 进 行 灵 活 操 作 和 仓 位 管 理, 以 期 获 得 最 大 收 益 组 合 鉴 于 公 司 大 力 发 展 电 子 商 务, 推 进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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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小百科全书（６）：文学与艺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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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费 特 征 贸 易 对 象 客 户 群 体 跨 境 电 商 出 口 占 据 绝 对 比 重, 进 口 增 长 迅 速 出 口 端, 美 国 和 欧 盟 市 场 较 为 稳 定, 东 盟 等 群 体 增 长 迅 速 ; 进 口 端 以 日 本 韩 国 新 西 兰 等 发 达 国 家 为 主 主 要
    

    
        
        我 国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行 业 发 展 情 况 作 者 : 王 立 焘 1 行 业 概 况 在 国 家 一 带 一 路 及 自 由 贸 易 区 等 国 家 战 略 背 景 下,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已 成 为 外 贸 产 业 中 一 匹 黑 马, 成 为 推 动 中 国 外 贸 增 长 的 重 要 力 量 目 前 我 国 跨 境 电 商 进 口 试 点 城 市 有 9 个, 为 宁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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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第一季度报告（含报表上网版）.doc
    

    
        
        1 1.1 1.2 8 8 1.3 1.4 2 A 000009 1002 28-29 0755-25170336 0755-25170382 0755-25170300 25170367 0755-25170300 25170367 loubing@163.net kdl2000@163.net bianyijun@chinabaoan.com 2.2 2.2.1 5,105,410,3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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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329\223\374\217\334\216\322.xls)
    

    
        
        第 1 回 キッズバドミントン 東 北 2015 大 会 種 目 優 勝 準 優 勝 三 位 参 加 数 2015.03.29 9 男 子 単 佐 藤 瑠 活 中 村 勇 耶 須 藤 暉 斗 佐 藤 楓 河 57 宮 城 野 体 育 館 ( 仙 台 大 和 ) ( 仙 台 大 和 ) (みゆきジュニア) (マジッポズ) 8 男 子 単 猪 股 佑 仁 髙 坂 悠 陽 井 上 椋 太 大 石 琢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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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洋 糖 最 终 乘 船 溯 江 而 上, 再 加 上 民 国 初 年 至 抗 战 前 夕 二 十 余 年 间, 四 川 接 连 不 断 遭 受 水 灾 旱 灾 地 震, 平 均 每 月 爆 发 两 次 军 阀 混 战, 乡 村 遭 受 极 大 破 坏,( 赵 泉 民,2007) 农 村 经 济
    

    
        
        原 载 黄 宗 智 主 编 : 中 国 乡 村 研 究 ( 第 八 辑 ), 福 州 : 福 建 教 育 出 版 社 2010 年 4 月 第 一 版, 第 196-241 页 北 京 联 合 大 学 李 安 平 抗 战 时 期 四 川 内 江 农 贷 个 案 研 究 摘 要 :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四 川 内 江 蔗 农 在 承 受 高 利 贷 盘 剥 的 严 酷 境 遇 中, 利 用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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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文标题采用宋体小三，居中，加粗；一级标题使用小四宋体加粗；正文宋体五号，行测讲义答案由于均为选择题，则段首无需空格，申论讲义答案段首需空两格；全文使用1
    

    
        
        2011 年 吉 林 省 考 行 政 职 业 能 力 测 验 模 拟 试 卷 ( 甲 级 ) 这 项 考 试 共 有 四 个 部 分,100 道 题, 总 时 限 90 分 钟 各 个 部 分 部 分 别 计 时, 但 都 给 出 了 参 考 时 限, 供 你 参 考 分 配 时 间 请 在 机 读 答 题 卡 上 严 格 按 照 要 求 填 写 好 自 己 的 姓 名 涂 写 好 准 考 证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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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1　1
    

    
        
        期 中 综 合 测 试 题 本 卷 分 为 第 Ⅰ 卷 ( 选 择 题 ) 和 第 Ⅱ 卷 ( 非 选 择 题 ), 满 分 100 分, 时 间 90 分 钟 第 Ⅰ 卷 ( 选 择 题 共 48 分 ) 一 选 择 题 ( 在 每 题 给 出 的 四 个 选 项 中, 只 有 一 项 是 最 符 合 题 意 的 本 大 题 共 24 小 题, 每 小 题 2 分, 共 48 分 ) 1.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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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1〗高考通关卷
    

    
        
        高 考 通 关 卷 2016 年 新 课 标 全 国 高 考 语 文 模 拟 试 题 ( 一 ) 本 试 题 卷 分 第 Ⅰ 卷 ( 阅 读 题 ) 和 第 Ⅱ 卷 ( 表 达 题 ) 两 部 分 考 生 作 答 时, 将 答 案 答 在 答 题 卡 上 ( 答 题 注 意 事 项 见 答 题 卡 ), 在 本 试 题 卷 上 答 题 无 效 考 试 结 束 后, 将 本 试 题 卷 和 答 题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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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6963726F736F667420576F7264202D20BEF6B2DFB2CEBFBC32303134B5DA3130C6DAD7DC313131C6DA2E646F63>
    

    
        
        决 策 参 考 第 10 期 ( 总 第 111 期 ) 临 沂 市 人 民 政 府 研 究 室 2014 年 9 月 26 日 关 于 临 沂 义 乌 两 地 电 子 商 务 发 展 情 况 的 考 察 报 告 临 沂 商 城 管 理 委 员 会 临 沂 市 商 贸 物 流 研 究 院 为 进 一 步 加 快 临 沂 电 子 商 务 发 展, 推 动 商 城 国 际 化, 加 快 国 际 商 贸    

    
        More information 
    




    
        Ps22Pdf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a b c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a b c x a x x x x x x x x x x a b a b a b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A B C A B C A B A B A x B C x D A B C a b c a b x x x x x x x  A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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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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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information 
    




    
        解 答 ( A ) 摧 心 剖 肝 : 形 容 極 度 哀 傷 ( B ) 甑 塵 釜 魚 : 比 喻 生 活 困 苦 清 寒 ( C ) 戴 笠 乘 車 : 朋 友 相 交 始 終 如 一 不 因 貴 賤 而 有 所 改 變 (D) 懲 忿 窒 欲 : 遏 止 忿 怒, 窒 塞 情 慾 5. 史
    

    
        
        市 立 成 功 高 中 101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期 末 考 高 三 國 文 科 試 題 範 圍 : 翰 林 版 孫 子 選 登 樓 賦 蘭 亭 集 序 補 充 教 材 禮 記 檀 弓 選 一 單 一 選 擇 題 : 每 題 2.5 分, 共 50 分 1. 下 列 字 音 完 全 相 同 的 選 項 是 : (A) 鍥 而 不 捨 / 修 禊 事 / 楔 形 文 字 (B) 臨 文 嗟 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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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REPORT 2007 1 2007 2 2007 3 2007 4 2007 5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1 2 3 2007 2007 4 5 6 2007 7 2007 8 1 2007 2007 1 2a bc de f g 3 4 a b c 2 2007 1 2007 ST ST 2007 1 3 2007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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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1 2 7 3 % -3.05% 8.56% 11.61 % -7.11% 6.82% 13.93 4 1 2 2 5 6 1-6 2055 181 9.66% 664 57 9.39% 6 1 71,686,794.91 136,376,851.19-64,690,056.28-47.43 23,697,282.21 37,588,815.47-13,891,533.26-36.96 22,338,2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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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Word - 國文封面
    

    
        
        臺 北 區 公 立 高 中 九 十 七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大 學 入 學 指 定 科 目 第 一 次 聯 合 模 擬 考 試 國 文 考 科 - 作 答 注 意 事 項 - 考 試 時 間 :80 分 鐘 題 型 題 數.. 選 擇 題 共 24 題 非 選 擇 題 共 二 大 題 作 答 方 式 : 選 擇 題 用 2B 鉛 筆 在 答 案 卡 上 作 答, 修 正 時 應 以 橡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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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Word - 全稿.doc
    

    
        
        幼 儿 教 师 教 育 技 能 主 编 赵 惠 玲 副 主 编 柳 阳 辉 张 松 刘 振 民 编 审 委 员 会 名 单 主 任 靳 建 禄 副 主 任 吴 长 运 田 俊 芳 焦 元 庆 主 编 赵 惠 玲 副 主 编 柳 阳 辉 张 松 刘 振 民 编 委 ( 按 姓 氏 笔 划 排 序 ) 田 俊 芳 关 少 华 任 占 国 刘 振 民 吴 长 运 张 松 陆 水 东 柳 阳 辉 赵 惠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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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 元 / 页 数 内 容 标 准 学 习 标 准 教 学 步 骤 及 活 动 教 具 BC 1.1 男 孩 女 孩 BC 2.1 白 纸 有 礼 貌 地 与 人 沟 通 BC 3.3 认 识 字 词 ( 第 1 页 ) 单 元 一 : 我 1 男 女 作 出 反 应 BC 2.1.4(a) 应 用
    

    
        
        edaya 华 语 ( 三 ) 学 习 标 准 BC 1.1.2 辨 别 简 单 的 句 子 BC 1.1.4 聆 听 及 明 白 单 项 指 示 与 要 求, 并 在 教 师 的 辅 导 下 作 出 适 当 的 反 应 BC 1.1.8 (b).1 有 礼 貌 地 发 问 和 BC 2.1.3 有 礼 貌 地 提 出 要 求 BC 2.1.4 (a) 应 用 浅 白 的 语 言 介 绍 自 己.5    

    
        More information 
    




    
        
    

    
        
        DVD 篇 名 集 數 內 容 頁 碼 第 一 篇 懺 悔 析 義 一 二 壹 為 何 懺 悔? 貳 懺 悔 的 名 義 貳 懺 悔 的 名 義 參 懺 悔 的 種 及 方 式 肆 懺 悔 理 論 5-9 9-17 三 肆 懺 悔 理 論 17-23 四 肆 懺 悔 理 論 伍 結 論 23-31 五 第 一 次 問 答 第 二 篇 梁 皇 寶 懺 大 義 六 七 八 九 1 梁 皇 寶 懺 懺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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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住 房 保 障 10BA 住 房 保 障 索 引 号 : 000013338/2010-00187 主 题 名 称 : 住 房 保 障 发 文 单 位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发 文 日 期 : 2010-4-23,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政 部, 中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政 府 信 息 公 开 目 录 (2010-1-1 2010-12-31) 1 住 房 保 障 10BA 住 房 保 障 索 引 号 : 000013338/2010-00187 主 题 名 称 : 住 房 保 障 发 文 单 位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发 文 日 期 : 2010-4-23,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政 部, 中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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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随 着 移 动 互 联 网 行 业 竞 争 的 不 断 加 剧, 大 型 移 动 互 联 网 企 业 间 并 购 整 合 与 资 本 运 作 日 趋 频 繁, 国 内 优 秀 的 移 动 互 联 网 企 业 愈 来 愈 重 视 对 行 业 市 场 的 研 究, 特 别 是 对 企 业 发 展
    

    
        
        前 言 随 着 移 动 互 联 网 行 业 竞 争 的 不 断 加 剧, 大 型 移 动 互 联 网 企 业 间 并 购 整 合 与 资 本 运 作 日 趋 频 繁, 国 内 优 秀 的 移 动 互 联 网 企 业 愈 来 愈 重 视 对 行 业 市 场 的 研 究, 特 别 是 对 企 业 发 展 环 境 和 客 户 需 求 趋 势 变 化 的 深 入 研 究 正 因 为 如 此, 一 大 批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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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1 新 手 开 网 店, 这 些 事 儿 必 知 学 习 目 标 要 让 日 子 过 得 更 好, 就 要 多 个 出 路, 很 多 打 工 仔 不 再 是 单 纯 的 公 司 员 工, 而 是 做 生 意 的 好 手 阿 里 巴 巴 这 个 中 国 最 大 的 网 络 公 司, 为 很 多 有 创 业 想 法 的 人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创 业 平 台 淘 宝 网 淘 宝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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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研 究 動 機 : 無 所 不 在, 用 處 無 窮 的 --- 火 研 究 者 : 楊 沅 錡 指 導 老 師 : 王 振 宇 從 小 我 就 有 不 正 常 的 縱 火 慾, 因 此 使 我 內 心 囤 積 了 不 少 關 於 火 的 疑 問, 例 如 : 火 是 何 種 型 態? 火 為 甚 麼 有 不 同 的 顏 色? 人 類 從 甚 麼 時 候 開 始 用 火? 為 甚 麼? 為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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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售 行 业 2016 年 上 半 年 度 信 用 质 量 及 市 场 表 现 分 析 报 告 工 商 企 业 评 级 部 熊 桦 2016 年 上 半 年, 我 国 零 售 市 场 增 速 继 续 放 缓, 但 总 体 仍 保 持 了 平 稳 增 长 趋 势 后 续 来 看, 随 着 我 国 城 市 化 进 程 的 持 续 推 进, 居 民 收 入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高, 以 及 消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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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注 册 会 计 师 专 业 阶 段 考 试 税 法 试 题 及 答 案 一 单 项 选 择 题 1. 税 法 基 本 原 则 的 核 心 原 则 是 () A. 税 收 法 定 原 则 B. 税 收 公 平 原 则 C. 税 收 效 率 原 则 D. 实 质 课 税 原 则 答 案 A 解 析 税 收 法 定 原 则 是 税 法 基 本 原 则 的 核 心 知 识 点 税 法 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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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意 识 的 形 式 是 客 观 的 D 意 识 的 形 式 是 主 观 的, 内 容 是 客 观 的 7 唯 物 辩 证 法 的 实 质 和 核 心 是 ( A ) A 对 立 统 一 规 律 B 质 量 互 变 规 律 C 否 定 之 否 定 规 律 D 世 界 的 物 质 统 一 性 原 理
    

    
        
        说 明 :1 带 号 的 题 为 重 点 2 试 题 的 类 型 和 分 值 单 选 题 20 分 (2 10) 多 选 题 20 分 (2 10) 辨 析 题 30 分 ( 10 3) 综 合 分 析 题 30 分 ( 15 2)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复 习 题 一 单 项 选 择 题 1 从 研 究 对 象 上 看,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是 ( C ) A 包 罗    

    
        More information 
    




    
        T051F_01
    

    
        
        維 摩 詰 經 節 要 1. 維 摩 詰 所 說 經 卷 1 1 佛 國 品 : 眾 生 之 類 是 菩 薩 佛 土 所 以 者 何? 菩 薩 隨 所 化 眾 生 而 取 佛 土, 隨 所 調 伏 眾 生 而 取 佛 土, 隨 諸 眾 生 應 以 何 國 入 佛 智 慧 而 取 佛 土, 隨 諸 眾 生 應 以 何 國 起 菩 薩 根 而 取 佛 土 所 以 者 何? 菩 薩 取 於 淨 國, 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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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 習 障 礙 ----- 書 寫 障 礙 姓 名 : 張 琇 玉 指 導 教 授 : 楊 宗 仁 教 授 服 務 學 校 : 台 北 縣 淡 水 國 中 壹 研 究 動 機 : 一. 學 習 障 礙 的 定 義 : 學 習 障 礙, 指 在 聽 說 讀 寫 算 等 能 力 的 習 得 與 運 用 有 顯 著 的 困 難 者 學 習 障 礙 通 常 包 括 發 展 性 的 學 習 障 礙 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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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期 总 第 65 期 天 津 交 通 职 业 学 院 职 业 教 育 研 究 所 主 办 2013 年 11 月 25 日 吴 宗 保 院 长 率 队 参 加 第 五 届 全 国 职 业 院 校 物 流 专 业 教 学 研 讨 会 第 五 届 全 国 职 业 院 校 物 流 专 业 教 学 研 讨 会 于 2013 年 10 月 19 日 在 福 建 省 厦 门 市 召 开 吴 宗 保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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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九 章 债 券 回 购 交 易 本 章 主 要 考 点 1. 掌 握 债 券 质 押 式 回 购 交 易 的 概 念 2. 掌 握 所 债 券 质 押 式 回 购 交 易 的 基 本 规 则 3. 熟 悉 全 国 银 行 间 市 场 债 券 质 押 式 回 购 交 易 的 基 本 规 则 4. 熟 悉 债 券 买 断 式 回 购 交 易 的 含 义 5. 熟 悉 银 行 间 市 场 买 断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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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中 歷 史 B3:L6 明 代 與 盛 清 的 發 展 練 習 卷 一 單 一 選 擇 題 1. ( ) 明 清 兩 代 的 統 治 措 施 有 何 相 似 之 處? (A) 均 薙 髮 留 辮 (B) 均 種 族 歧 視 (C) 均 興 文 字 獄 (D) 均 設 特 務 機 關 2. ( ) 小 明 參 觀 北 京 的 長 陵, 領 隊 先 生 介 紹 此 乃 明 代 因 發 動 宗 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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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僅 限 行 前 報 名 參 加 請 向 該 活 動 之 或 聯 繫 103301 7/5~6 百 岳 5 座 7/4 晚 上 8 點 AD 行 前 會 議 黃 慶 元 合 歡 群 峰 是 中 橫 公 路 旁 郊 山 化 專 車 新 埔 捷 運 站 4300/4500 6/26 晚 8 點 0919-541045 的 高 山, 包 括 合 歡 主 山 東 峰 2 號 出 口 限 22 名 免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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